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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本文研究目的是男子柔道選手在固定訓練模式下及飲食控制期間進行減重所

產生的體重、身體組成、無氧能力及作用功率之差異分析。以國立台灣體育運動

大學男子柔道選手10人為研究對象，平均年齡18.4  1.26歲、身168.86  5.49公

分、體重69.90 8.73公斤，運動年資6.50 1.90年，減重重量2.34 2.75公斤。

在減重前、中、後，先以身體組成分析儀進行身體組成之脂肪百分率、脂肪重、

基礎代謝率、身體總水量及肌肉重的變化紀錄。使用原地跑步機及乳酸分析儀分

析乳酸值判斷無氧能力而兩次跑步時間予以紀錄並計算兩次跑步功率。所得的資

料，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做資料處理，並就比賽結果，將

獲獎選手及未獲獎手選分為二組以獨立樣本T檢定作為統計方式α值設定為

＜.05。結果：在減重期間選手的身體組成之變化，體重、體脂肪百分比、基礎代

謝率、身體總水量及肌肉重，乳酸值及第一回作用功率並無顯著差異，在第二回

作用功率上卻達到顯著差異，經Tukey法做事後比較減重前及減重中的第二回作用

功率明顯優於減重中及減重後。獲獎選手與未獲獎選手在減重期間，體重、體脂

肪百分比、基礎代謝率、身體總水量及肌肉重，乳酸值及第一回作用功率並無顯

著差異未達顯著差異水準。在作用功率方面：減重前的第二回檢測發現，獲獎選

手顯著的優於未獲獎選手，顯示獲獎選手有較佳的持續作功能力。 

結論：柔道選手在固定訓練模式下及飲食控制的減重期間對最重要之無氧運動能

力、第一回作用功率及身體組成，並不會造成顯著影響。就獲獎選手與未獎選手

之比較，亦是如此，對恢復後第二回作用功率是有顯著影響。因此柔道選手在固

定訓練模式及飲食控制下進行減重是可以進行的。 

關鍵字: 減重、柔道選手、身體組成、無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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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wa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weight loss regiment on body mass, 

body composition, blood lactate, and anaerobic capacity in male judo playes. Subjects 

were 10 male judo playes (average age=18.4 ± 1.26 yrs; height=168.86 ± 5.49 cm; 

weight=69.90 ± 8.73 kg; athletic experience=7.50 ± 1.90 yrs) who have participated a 

routine training module and dietary manipulation to loss weight.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weight loss regiment, percent body fat (PBF), fat weight (FW), basal metabolic 

rate (BMR), total body water (TBW), and lean body mass (LBM) were tested by body 

impedance analyzer (BIA). Anaerobic capacity was determined by treadmill running 

and blood lactate (bLA) measurements. Subjects were requested to perform two bouts 

of running and the running time was collected and work rate (JUDO) was calculated.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was applied to processing the data. Tukey post 

hoc procedure was used to identify significant between groups. Independent t-test was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ful and none-successful wrestlers. 

Significant level was set atα<0.05.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PBF, FW, BMR, TBW, and 

LBM of the subjects were not change throughout the study. bLA and JUDO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during first bout of exertion and reached significant level during 

second bout of running. Tukey tests compared JUDO of second bout running before, 

during, after weight loss and found a higher JUDO before the regiment. Successful and 

non-successful judo playes were found not difference in PBF, FW, BMR, TBW, and 

LBM, bLA, and first bout JUDO. Successful judo demonstrated a higher bLA clearance 

rate during second bout of running before the regiment started. In conclusion, the 

routine training module and dietary manipulation to loss weight have not significant 

change of exercise performance in judo in this study. Therefore, this weight loss 

regiment may feasible for judo-classified judo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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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章 緒 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柔 道 是 奧 運 項 目 之 一 是 以 體 重 級 別 進 行 比 賽 的 運 動 目 。

多 數 的 選 手 訓 練 期 間 的 體 重 都 高 於 參 賽 級 別 5k g 以 上 。 為 了

參 賽 成 績 將 體 重 減 輕 來 達 成 參 賽 資 格 。 選 手 目 前 大 多 在 比 賽

前 的 數 天 內 ， 增 加 運 動 量 ， 減 少 食 物 和 水 分 的 攝 取 ， 穿 著 不

透 氣 的 衣 物 在 炎 熱 的 環 境 下 訓 練 ， 進 行 快 速 的 減 重 。 這 種 急

速 減 重 的 方 式 破 壞 了 體 內 能 量 儲 備 ， 使 身 體 的 各 項 活 動 受 到

限 制 ， 急 速 減 重 使 心 臟 和 循 環 系 統 的 工 作 負 荷 加 大 以 滿 足 身

體 的 需 要 ， 甚 至 影 響 肌 肉 的 協 調 與 平 衡 ， 比 賽 中 肌 力 下 降 ，

提 早 出 現 疲 勞 ， 身 體 很 容 易 產 生 熱 衰 竭 （ 曲 綿 域 ， 19 9 8）。  

    柔 道 選 手 在 利 用 飲 食 控 制 的 方 式 降 低 體 重 時 必 須 注 意 ，

以 免 令 重 要 的 肌 肉 組 織 同 時 流 失 。 減 重 時 需 考 慮 是 否 會 造 成

體 內 嚴 重 脫 水 ， 因 1 克 肝 醣 及 蛋 白 質 均 需 與 3- 4  克 水 結 合 ，

以 供 儲 存 及 消 耗 所 需。肥 胖 研 究 ( W i l m o r e ,  1 9 9 2 )指 出 每 天 給

予 肥 胖 者 混 合 飲 食 1, 2 0 0  大 卡 ， 結 果 顯 示 在 給 予 此 飲 食 最 初

的 5 天 內 ， 每 天 平 均 體 重 流 失 的 速 率 為 0. 4 5  公 斤 。 其 中 流 失

的 體 重 中 水 分 佔 6 6 %。  

    當 於 高 溫 中 運 動 ， 一 小 時 可 以 流 失 2- 3  公 升 ， 而 一 天 亦

可 高 達 10 - 1 5  公 升 ( O p p l i g e r ,  S t e e n ,  &  S c o t t , 2 0 0 3 )。 蒸 氣

浴 、 三 溫 暖 和 不 透 氣 衣 已 被 運 動 員 廣 泛 使 用 (B r a n d o n ,  

D a n i e l ,  J o h n ,  &  J a m e s ,  2 0 0 4 )， 以 蓄 意 排 汗 ， 這 些 技 巧 雖

能 急 速 降 低 體 重 ， 但 是 具 有 危 險 性 ； 自 我 催 吐 及 輕 瀉 劑 也 常

被 用 於 急 速 降 低 體 重 ， 脫 水 是 在 短 時 間 內 減 輕 體 重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及 方 法 。 這 些 行 為 雖 然 可 暫 時 性 成 功 減 重 ， 並 有 人 因 而

上 癮 ， 但 在 臨 床 上 具 有 危 險 性 ， 對 運 動 表 現 及 健 康 均 有 負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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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影 響 。 脫 水 造 成 危 險 的 機 轉 為 身 體 體 液 平 衡 必 須 藉 由 水 分

及 電 解 質 的 攝 入 與 排 出 控 制 ， 而 抗 利 尿 激 素 、 腎 素 、 血 管 收

縮 素 、 留 鹽 激 素 系 統 於 調 節 體 內 滲 透 壓 、 鈉 含 量 、 細 胞 外 液

上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脫 水 對 心 血 管 方 面 之 影 響 ， 導 致 低 血 漿 容

量 、 心 輸 出 量 下 降 、 排 尿 量 減 少 、 體 溫 升 高 、 血 液 黏 稠 度 增

大 及 增 加 中 暑 的 危 險 ， 嚴 重 者 會 導 致 腎 衰 竭 。 脫 水 過 多 後 會

造 成 體 內 電 解 質 平 衡 失 調 、 荷 爾 蒙 失 調 及 對 於 運 動 能 力 之 影

響 (M a u g h a n  &  S h i r r e f f s ,  1 9 9 8 )。 並 要 考 慮 脫 水 對 於 腎 臟 功

能 的 影 響 。 輕 度 脫 水 、 鈉 離 子 流 失 或 其 他 熱 壓 力 都 會 對 腎 臟

造 成 壓 力 。 運 動 如 果 合 併 脫 水 和 熱 壓 力 ， 會 令 腎 臟 血 管 收 縮

和 抗 利 尿 激 素 反 應 上 升 ， 嚴 重 時 可 能 會 使 腎 臟 功 能 受 損 ， 發

生 血 尿 和 蛋 白 尿 。 因 此 應 避 免 選 手 在 比 賽 前 急 速 減 重 ， 以 免

比 賽 時 運 動 表 現 下 降 以 及 造 成 身 體 負 面 的 影 響 。 根 據 實 際 經

驗 ， 選 手 急 速 減 重 ， 將 造 成 肌 力 及 肝 醣 的 急 降 ， 脫 水 造 成 體

內 水 分 喪 失 、 電 解 質 不 平 衡 ， 嚴 重 影 響 比 賽 時 的 表 現 (I v y ,  

2 0 0 4 )。 因 此 最 佳 做 法 應 在 賽 前 72  小 時 甚 至 數 週 前 ， 根 據 已

被 科 學 証 實 的 減 重 方 式 （ 如 下 段 所 述 ） 進 行 減 重 ， 較 為 適 當

及 安 全 。  

  研 究 者 於 20 1 2 年 5 月 2 9 日 針 對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柔 道 隊 28 位 隊 員 作 問 卷 研 究 顯 示：柔 道 選 手 降 體 重 的 比 例 ：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有 13 人 減 重 次 數 在 5 次 以 上 、 女 子 選 手 有 7

人 在 5 次 以 上 佔 7 1 . 4﹪ 顯 示 賽 前 減 重 在 柔 道 選 手 當 中 是 非 常

普 遍 行 為。柔 道 選 手 降 體 重 的 重 量：男 子 柔 道 選 手 有 12 人 每

次 減 重 重 量 在 3k g 以 上 女 子 選 手 有 6 人 在 3k g 以 上 顯 示 平 時

都 維 持 該 量 級 3k g 以 上 的 體 重，有 63 . 4﹪ 的 選 手 贊 成 減 重 參

賽，也 有 64 . 3﹪ 的 選 手 認 為 減 重 參 賽 是 辛 苦 的，而 25﹪ 的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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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不 希 望 有 下 一 次 的 減 重 （ 羅 友 維 ， 20 0 5）。  

就 因 為 減 重 的 過 程 確 實 是 身 心 俱 疲，但 又 非 做 不 可，在 此

矛 盾 的 情 形 下 ， 我 們 希 望 多 了 解 在 減 重 的 過 程 中 ， 是 如 何 影

響 選 手 生 理 狀 況 及 變 化 情 形 ， 以 做 為 選 手 及 教 練 未 來 減 重 的

參 考 ， 減 少 減 重 行 為 對 選 手 生 理 及 競 技 能 力 的 影 響 進 而 提 升

柔 道 比 賽 的 成 績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目 的 ：  

一 、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下 及 飲 食 控 制 期 間 進 行 減

重 所 產 生 的 體 重 之 變 化 分 析 。  

二 、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下 及 飲 食 控 制 期 間 進 行 減

重 的 身 體 組 成 之 差 異 分 析 。  

三 、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下 及 飲 食 控 制 期 間 進 行 減

重 所 產 生 的 無 氧 能 力 之 差 異 分 析 。  

四 、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下 及 飲 食 控 制 期 間 進 行 減

重 所 產 生 的 作 用 功 率 之 差 異 分 析 。  

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一 、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下 及 飲 食 控 制 而 體 重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二 、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下 及 飲 食 控 制 而 身 體 組 成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三 、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下 及 飲 食 控 制 而 無 氧 能 力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四 、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下 及 飲 食 控 制 而 作 用 功 率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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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一 、 研 究 對 象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柔 道 隊 男 子 選 手 10人

為 研 究 對 象 。  

二、研 究 範 圍：受 試 者 在 參 加 10 1年 5月 2 9日 全 國 柔 道 錦 標 賽。

地 點 台 北 體 育 館 ， 比 賽 前 七 天 為 減 重 時 間 實 驗 控 制 下 ， 需

減 輕 體 重 達 到 參 賽 資 格 ， 減 重 重 量 以 各 參 賽 量 級 為 準 後 ，

觀 察 並 紀 錄 討 論 受 試 者 的 飲 食 及 體 重 變 化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 作 用 功 率 及 身 體 組 成 測 量 值 的 表 現 。  

第 五 節  研 究 限 制  

  訓 練 中 能 量 消 耗 等 控 制 問 題 ， 由 於 牽 涉 範 圍 甚 廣 ， 本 研 究  

中 暫 不 紀 錄 ， 僅 記 錄 模 擬 比 賽 心 跳 數 ， 來 辨 別 運 動 強 度 。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過 程 中 其 運 動 訓 練 課 表 如 表 3- 1。  

訓 練 中 水 份 補 給 量 與 消 耗 熱 量 ， 本 研 究 不 列 入 考 慮 。  

第 六 節  操 作 性 定 義  

一 、 急 速 減 重 （ r a p i d  w e i g h t  l o s s ）  

本 研 究 之 急 速 減 重 是 指 受 試 者 須 在 一 週 內 減 去 體 重 至 少

3 k g (原 體 重 3% - 5 % )。 實 驗 期 間 ， 不 得 使 用 任 何 減 肥 藥 物 、 利

尿 劑 、 瀉 藥 等 方 式 進 行 減 重 （ 羅 友 維 ， 20 0 2） 。  

二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 a n a e r o b i c  c a p a c i t y）  

血 液 中 的 乳 酸 含 量 ， 是 辨 別 運 動 中 主 要 功 能 系 統 的 良 好

指 標 ， 乳 酸 是 無 氧 醣 酵 解 產 物 ， 可 以 經 由 血 液 樣 本 測 得 。

4m m o l / L的 乳 酸 閾 值 ， 表 示 有 氧 及 無 氧 系 統 再 重 新 合 成 AT P的

過 程 中 貢 獻 一 樣 ， 高 於 乳 酸 閾 值 ， 表 示 無 氧 及 乳 酸 系 統 為 主

要 供 能 系 統 。 盡 管 會 有 個 別 差 異 ， 乳 酸 閾 值 相 當 於 每 分 鐘 心

跳 16 8 ~ 1 7 0次，當 心 跳 率 高 出 時，表 示 供 能 是 以 無 氧 系 統 為 主

（ H o w a l d， 1 9 7 7 ） 。 柔 道 係 全 身 性 運 動 所 以 本 研 究 之 無 氧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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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能 力 是 指 受 試 者 在 減 重 前 及 減 重 期 間 以 原 地 型 跑 步 機 工

具，受 試 者 在 跑 步 機 設 定 在 坡 度 2 0﹪，以 8m p h的 速 度 跑 56秒。

後 休 息 4分 鐘 在 以 同 樣 的 設 定 下 跑 4 5秒 ， 休 息 5分 鐘 由 指 尖 採

血（ S h a r r a t t， 1 9 8 7）。跑 步 讓 心 跳 數 接 近 比 賽 練 習 時 心 跳 數 。

採 血 在 乳 酸 分 析 儀 ， 分 析 乳 酸 值 判 斷 無 氧 能 力 。  

三 、 總 作 用 功 率  

計 算 在 跑 步 機 上 運 動 時 的 功 率 輸 出 ， 必 須 知 道 受 試 者 體

重 和 垂 直 距 離 ， 垂 直 距 離 可 以 由 皮 帶 移 動 距 離 成 上 百 分 角 度

得 到 ， 算 式 如 下 ：  

    垂 直 距 離 ＝ 百 分 角 度 ×移 動 距 離  

跑 步 機 上 運 動 時 總 功 率 計 算 ， 算 式 如 下 ：  

總 垂 直 移 動 距 離 ＝ 跑 步 機 速 度 ×受 試 者 體 重 ×跑 步 機 百 分

角 ×運 動 時 間 ， 總 作 功 ＝ 受 試 者 體 重 ×總 垂 直 移 動 距 離  

（ P o w e r  a n d  H o w l e y   2 0 0 2 ） 。  

四 、 身 體 組 成 （ b o d y  c o m p o s i t i o n ）  

身 體 組 成 是 指 身 體 內 脂 肪 與 非 脂 肪 對 體 重 所 占 的 比 率 。

本 研 究 之 身 體 組 成 指 的 是 受 試 者 在 減 重 前 及 減 重 期 間 使 用

B i o d y n a m i c s  M o d e l  3 1 0  身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所 測 得 之 脂 肪 百 分

率 、 脂 肪 重 、 基 礎 代 謝 率 、 身 體 總 水 量 及 肌 肉 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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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章 文 獻 探 討  

本 文 獻 探 討 主 要 分 為 三 部 分 ： 一 、 為 柔 道 運 動 的 介 紹 。

二 、 柔 道 運 動 與 減 重 行 為 的 相 關 研 究 。 三 、 乳 酸 與 無 氧 能 力

的 相 關 研 究 進 行 文 獻 探 討 。  

 

第 一 節  柔 道 運 動 的 介 紹  

一 、  柔 道 起 源 與 演 進  

    柔 道 發 源 於 日 本 ， 前 身 是 日 本 柔 術 。 日 本 柔 術 演 變 自 古

代 的 相 撲 ， 相 撲 分 成 二 支 ： 一 支 是 以 競 技 、 表 演 、 觀 賞 為 目

的 的 相 撲 ； 一 支 是 以 實 踐 為 目 的 ， 為 武 士 攻 防 技 擊 演 化 而 成

的 柔 術 。  

    明 治 維 新 以 後，柔 術 曾 被 取 締，傳 統 的 武 藝 完 全 被 忽 略，

尋 師 不 易 ， 柔 術 日 漸 衰 落 ， 直 至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 一 位 日 本 東

京 大 學 學 生 嘉 納 治 五 郎，決 心 挽 救 日 本 的 國 技 -- -柔 術，他 博

採 眾 家 之 長，創 立 了 以 "投 技、固 技、當 身 技 " 為 主 的 新 柔 術 ，

為 區 別 舊 柔 術 ， 他 改 名 為 "柔 道 "。 西 元 18 8 2年 ， 這 位 具 有 膽

識 的 柔 術 改 革 家 在 東 京 永 昌 寺 開 設 講 道 館 ， 並 做 為 訓 練 中

心 ， 促 進 柔 道 運 動 現 代 化 ， 柔 道 自 此 開 始 在 日 本 興 旺 發 展 ，

並 向 世 界 傳 播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柔 道 在 日 本 曾 經 銷 聲 匿 跡 了 一 段 時

間 。 到 了 西 元 19 4 8年 舉 辦 戰 後 第 一 次 全 日 本 柔 道 錦 標 賽 ， 西

元 19 4 9年 日 本 成 立 柔 道 聯 盟 ， 西 元 19 5 0年 學 校 也 允 許 開 展 柔

道 之 後 ， 柔 道 在 日 本 又 開 始 活 躍 起 來 。 在 國 際 上 ， 西 元 19 4 8

年 歐 洲 建 立 了 柔 道 聯 盟 ， 日 本 於 西 元 19 5 2  年 加 入 ， 後 來 該 聯

盟 正 式 易 名 為 國 際 柔 道 聯 盟（ 上 條 虎 雄， 19 8 2）， 總 部 就 設 在

東 京 講 道 館 。 19 5 6年 東 京 舉 行 第 一 屆 世 界 柔 道 錦 標 賽 ， 19 6 4



 7 

年 5月 日 本 東 京 第 十 八 屆 奧 運 會，柔 道 列 為 正 式 比 賽 項 目。由

國 際 柔 道 聯 盟 現 共 有 20 0個 會 員 國 看 來，柔 道 的 蓬 勃 發 展 與 獲

得 的 支 持 自 不 用 言 諭 ， 但 其 間 之 競 爭 亦 相 當 激 烈 。  

    除 男 子 柔 道 外 ， 日 本 、 法 國 、 中 國 、 德 國 等 許 多 國 家 開

展 了 女 子 柔 道 運 動 ， 並 組 織 了 各 種 洲 際 、 區 域 性 女 子 柔 道 比

賽 。 西 元 19 8 0年 舉 行 了 第 一 屆 世 界 女 子 柔 道 比 賽 ， 19 8 2年 國

際 柔 聯 決 定 女 子 柔 道 正 式 列 為 比 賽 項 目 。  

二 、 柔 道 運 動 的 生 理 特 性  

 柔 道 是 一 種 無 氧 的 運 動 ， 優 秀 的 柔 道 選 手 包 括 高 無 氧 功

率 （ a n a e r o b i c  p o w e r ， 上 肢 ： 6. 1至 7 . 5 W / k g， 下 肢 ： 11 . 5至

1 9 . 9  W / k g） 、 高 無 氧 能 力 （ a n a e r o b i c  c a p a c i t y， 上 肢 ： 4. 8

至 5 . 2  W / k g， 下 肢 ： 7. 4至 8 . 2  W / k g） 、 高 肌 耐 力 、 中 上 有 氧

能 力 （ 52至 6 3  m l / k g / m i n） 、 中 等 肺 活 量 （ 1. 9 0至 2 . 0 2  

L / k g / m i n）、 中 等 柔 軟 度 和 非 常 低 的 體 脂 肪（ 3 . 7至 1 3 . 0﹪ ，

除 了 最 重 量 級 以 外 ） （ S t e e n  ＆  B r o w n e l l， 1 9 9 0 ） 。 以 18名

日 本 優 秀 大 學 柔 道 選 手 為 對 象 的 研 究 顯 示 ， 平 均 體 脂 肪 為

9. 0 9﹪ ， 這 些 選 手 在 前 臂 、 上 臂 和 大 腿 處 的 肌 肉 和 骨 骼 截 面

積 ， 以 及 小 腿 的 肌 肉 節 面 積 都 較 一 般 未 受 訓 練 的 人 為 高

（ K a n e h i s a  ＆  F u k u n a g a， 1 9 9 9） 。 要 瞭 解 柔 道 運 動 的 生 理

特 性 ， 必 須 就 比 賽 時 間 作 完 整 的 分 析 ； 柔 道 是 屬 技 擊 類 運 動

項 目 ， 比 賽 過 程 是 以 動 態 方 式 進 行 ， 其 特 徵 係 短 時 間 、 高 強

度，且 持 續 5分 鐘 的 無 氧 間 歇 運 動 。在 比 賽 過 程 中 ，平 均 大 約

進 行 10－ 3 0秒 後 即 因 選 手 出 界 、 動 作 僵 持 過 久 、 消 極 攻 擊 等

因 素 而 出 現 5－ 8秒 的 暫 停（ N C C P， 1 9 9 0）， 其 動 作 與 暫 停 時

間 的 比 率 為 2： 1或 3： 1， 亦 即 在 激 烈 的 比 賽 過 程 中 ， 常 會 因

暫 停 而 使 體 能 獲 得 短 時 間 的 恢 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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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k o r s k i , M i c k i e w i c z , M a o l e , a n d  L a s k a （ 1 9 8 7） 發 現 ， 柔 道 比

賽 再 做 動 作 時 間 上 平 均 沒 有 超 過 2 5秒 以 上 ， 暫 停 時 間 則 平 均

未 超 過 10秒 。 因 此 ， 柔 道 運 動 最 主 要 的 能 量 來 源 ， 係 仰 賴 無

氧 代 謝 途 徑 來 供 應 。  

  吳 慧 君  ( 2 0 0 4 )  則 指 出 ， 柔 道 是 涉 及 體 重 、 爆 發 力 、 協

調 性 及 技 術 和 戰 術 的 比 賽 項 目 。 人 體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 A n a e r o b i c  e x e r c i s e  c a p a c i t y )  是 指 人 體 肌 肉 在 無 氧 供 能

代 謝 狀 態 下 的 身 體 工 作 能 力  ，而 且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的 運 動，其

能 量 主 要 是 由 無 氧 能 量 代 謝 所 提 供 。 柔 道 已 經 成 為 高 強 度 的

競 技 運  動 項 目 ， 主 要 能 量 系 統 為 無 氧 性 ， 而 且 速 度 、 肌 力 、

爆 發 力 均 是 以 無 氧 代 謝  系 統 作 為 基 礎，肌 耐 力 在 柔 道 的 運 動

型 態 中 ， 則 需 無 氧 與 有 氧 兼 備 ， 且 應 是 無 氧 重 於 有 氧 ， 這 也

表 示 說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對 於 柔 道 的 專 項 體 能 有 顯 著 的 影  響。柔

道 運 動 能 量 供 應 系 統 ， 無 氧 能 量 系 統 佔 90﹪ ， 有 氧 能 量 系 統

佔 10﹪ （ B o m p a   1 9 9 9 ； P o w e r  a n d  H o w l e y  2 0 0 2 ） 。 郭 家 驊

等 （ 20 0 1） 指 出 ， 與 柔 道 運 動 生 理 特 性 相 同 的 柔 道 運 動 ， 其

比 賽 時 能 量 供 應 系 統 ， 無 氧 系 統 佔 50﹪ ， 乳 酸 系 統 佔 40﹪ ，

有 氧 系 統 佔 10﹪ 。 綜 合 以 上 文 獻 得 知 ， 柔 道 運 動 最 主 要 的 能

量 供 應 系 統 為 無 氧 系 統，其 中 又 以 AT P - P C系 統 及 L A（ 醣 酵 解 ）

系 統 為 最 主 要 的 能 量 代 謝 途 徑。技 擊 類 運 動 項 目 之 能 量 來 源。 

如 表 2- 1  

表 2 - 1   技 擊 類 運 動 項 目 之 能 量 來 源  

項 目  無 氧 系 統  乳 酸 系 統  有 氧 系 統  

柔 道  5 0﹪  4 0﹪  1 0﹪  

角 力  6 0﹪  3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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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手 道  5 0﹪  4 0﹪  1 0﹪  

跆 拳 道  5 0﹪  4 0﹪  1 0﹪  

自 由 搏 擊  5 0﹪  4 0﹪  1 0﹪  

非 比 賽 季 平 時 練

習  
6 0﹪  3 0﹪  1 0﹪  

比 賽 前  5 0﹪  4 0﹪  1 0﹪  

引 自 郭 家 驊 等 （ 2 0 0 1） 郭 家 驊 、 劉 昉 青 、 祁 業 榮 、 劉 珍

芳 、 張 振 崗 、 邱 麗 玲 、 郭 婕 等 （ 2 0 0 1） 。 運 動 營 養 學 。  

    柔 道 是 一 種 爆 發 力 型 的 運 動 項 目 ， 雙 方 對 峙 時 能 夠 在 最

短 的 瞬 間 ， 發 揮 完 美 的 動 作 ， 進 而 取 位 、 施 術  (呂 昭 正 、 吳

建 龍 、 郭 癸 賓 ， 20 0 4 )。 所 以 柔 道 運 動 的 特 質 是 在 一 場  4 ~ 5

分 鐘 的 比 賽 時 間 內 ， 運 用 抓 、 拉 、 抱 、 摔 、 壓 、  推 、 扣 等 七

項 身 體 動 作 做 為 基 本 型 態 (許 成 源、陳 雍 元、鄭 吉 祥，19 9 6 )，

在 合 理 的 動 作 運 用 範 圍 內 ， 摔 倒 對 手 或 是 壓 制 住 對 方 而 得

分 。 而 這 一 場 比 賽  當 中 ， 選 手 平 均 至 少 要 持 續 的 發 動 數  十

次 甚 至 更 多 的 攻 擊 跟 防 禦，因 此 每 個  技 術 動 作 的 完 成，都 需

要 大 量 肌 肉 在  極 短 的 時 間 內，以 最 快 的 速 度 和 力 量 收 縮。在

如 此 激 烈 的 過 程 中 ， 力 量 、 耐 力 、 速 度 、 爆 發 力 與 柔 軟 度 就

顯 的 相 當 重 要 。 體 能 是 所 有 運 動 能 力 中 藉 以 發 揮 的 基 礎 ， 在

高 度 激 烈 的 競 技 運 動 項 目 是 如 此 ， 柔 道 更 不 例 外 ， 由 觀 察 柔

道 競 賽 過 程 以 及 專 項 技 術 發 揮 的 程 序 ， 就 施 術 過 程 中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柔 道 運 動 的 專 項 體 能 應 是 力 量 、 耐 力 、 速 度 、 爆 發

力 等 。  

第 二 節  柔 道 運 動 與 減 重 行 為 的 相 關 研 究  

一 、 柔 道 運 動 的 能 量 消 耗  

柔 道 與 其 他 競 技 運 動 比 較 ， 係 屬 於 高 強 度 運 動 項 目 ，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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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級 柔 道 選 手 於 訓 練 期 每 日 所 消 耗 的 熱 量 為 50 0 0 k c a l以 上

（ 長 嶺 晉 吉，1 9 7 9。如 表 2）。每 日 熱 量 需 求，大 龍 忠 夫（ 19 8 4）

提 出 以 下 的 概 算 公 式： A= B＋ B X＋ 1 0 / A。 A =每 日 所 需 熱 量， B=

每 日 基 礎 代 謝 量 ， X=生 活 活 動 指 數 （ 如 表 2- 3） ， 1 0 / A =為 維

持 日 常 活 動 ， 除 生 活 活 動 指 數 與 基 礎 代 謝 量 以 外 ， 特 有 作 用

之 消 耗 熱 量 商 數 （ 如 食 物 於 體 內 進 行 消 化 、 吸 收 或 儲 存 過 程

中 所 需 要 的 熱 量 ） ， 約 佔 每 日 所 需 熱 量 10﹪ 。 由 以 上 可 得 ，

A= B＋ B X＋ 1 0 / A據 以 換 算 為 A= B（ 1＋ X） / 0 . 9。  

表 2 - 2各 運 動 項 目 訓 練 期 熱 量 需 求  

熱 量 需 求（ kc a l） 運 動 項 目  

2 5 0 0 - 3 0 0 0  體 操 、 桌 球 、 羽 球 、 遊 艇 、 馬 術 、 射 擊  

3 0 0 0 - 3 5 0 0  
短 中 距 離 徑 賽 、 棒 球 、 網 球 、 排 球 、 拳 擊

（ 輕 、 中 量 級 ）  

3 5 0 0 - 4 0 0 0  
足 球 、 曲 棍 球 、 籃 球 、 長 距 離 徑 賽 、 劍 道  

4 0 0 0 - 4 5 0 0  
馬 拉 松 、 游 泳 、 橄 欖 球 、 拳 擊 （ 重 量 級 ）  

4 5 0 0 - 5 0 0 0  
划 船 、 滑 雪 、 角 力 （ 中 量 級 ） 、 柔 道 （ 重

量 級 ）  

5 0 0 0以 上  
角 力 （ 重 量 級 ） 、 相 撲  

註 ： 女 子 選 手 需 求 熱 量 25 0 0－ 3 0 0 0 k c a l範 圍 內 ， 可 由 上

數 量 值 乘 以 0. 8 5。 林 正 常 （ 19 9 5） 。 運 動 生 理 學 實 驗

指 引 。 台 北 市 ： 師 大 書 苑 出 版 。  

 

表 2 - 3運 動 強 度 別 之 基 礎 代 謝 與 活 動 指 數  

運 動 強 度  基 礎 代 謝 量

Ca l / k g /日  

活 動 指

數  

運 動 項 目  

普 通  2 4 . 5  0 . 5 0  日 常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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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 強  2 5 . 0  0 . 7 5  

體 操 、 桌 球 、 羽 球 、 遊 艇 、

馬 術 、 射 擊 、 劍 道  

強  2 5 . 5  1 . 0 0  

田 徑 賽、棒 球、 足 球、曲 棍

球 、 排 球 、 籃 球 、 網 球 、 拳

擊 、 柔 道  

非 常 強  2 6 . 0  1 . 2 5  

划 船、馬 拉 松、 游 泳、橄 欖

球、美 式 足 球、公 路 自 由 車

賽 、 滑 雪 、 角 力  

大 龍 忠 夫 （ 19 8 4） 。 論 說 柔 道 。 東 京 都 ： 不 昧 堂 出 版 。  

由 以 上 公 式 估 算 目 前 男 子 組 柔 道 比 賽 各 量 級 選 手 所 需 之 熱

量 ：  

第 一 級 55公 斤 以 下 級 （ 34 0 0  k c a l）  

第 二 級 55 . 0 1公 斤 － 60公 斤 （ 34 0 0 - 3 3 5 7  k c a l）  

第 三 級 60 . 0 1公 斤 － 66公 斤 （ 34 5 7－ 3 7 4 0  k c a l）  

第 四 級 66 . 0 1公 斤 － 73公 斤 （ 37 9 7－ 4 1 3 7  k c a l）  

第 五 級 73 . 0 1公 斤 － 81公 斤 （ 41 9 3－ 4 4 9 0  k c a l）  

第 六 級 81 . 0 1公 斤 － 10 0公 斤 （ 45 4 9－ 5 1 0 0  k c a l）  

第 七 級 10 0公 斤  羅 友 維  ( 2 0 0 2 )  

二 、 減 重 的 能 量 攝 取  

Ta k a s h i  U m e d a等（ 20 0 4）針 對 27名 日 本 體 育 大 學 男 子 柔 道 隊

員 所 作 的 減 重 研 究 ， 其 在 降 體 重 期 間 能 量 補 充 方 面 的 變 化 如  

表 2 - 4。  

表 2 - 4  在 降 體 重 期 間 能 量 補 充 方 面 的 變 化  

記 錄 時 間  過 磅 前 20天  過 磅 前 4天  過 磅 前 1天  

總 熱 量
( k c a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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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降 體 重 組      3 3 7 6
＋

－ 9 2 0   2 3 8 2
＋

－ 5 5 4  1 7 6 1
＋

－ 7 0 3
 

  

低 降 體 重 組  3 0 9 9
＋

－ 4 5 4  2 2 7 1
＋

－ 6 0 2
  1 7 9 9

＋

－ 4 2 2
  

維 持 體 重 組  2 6 1 5
＋

－ 3 6 0  3 0 5 5
＋

－ 4 9 8
   3 1 4 0

＋

－ 9 8 6  

蛋 白 質 （ g）     

高 降 體 重 組      1 1 7
＋

－ 3 3 . 4  8 1 . 2
＋

－ 1 9 . 0
  6 3 . 0

＋

－ 2 1 . 1  

低 降 體 重 組  1 0 1 . 5
＋

－ 1 4 . 4  7 7 . 4
＋

－ 3 2 . 8  6 3 . 8
＋

－ 1 7 . 1  

維 持 體 重 組  9 6 . 1
＋

－ 2 4 . 4  1 1 1 . 6
＋

－ 1 4 . 3  1 0 0 . 3
＋

－ 3 1 . 1  

油 脂 類 （ g）     

高 降 體 重 組      7 1 . 4
＋

－ 2 3 . 4  5 4 . 7
＋

－ 1 4 . 1
  3 7 . 6

＋

－ 1 6 . 6
  

低 降 體 重 組  5 8 . 8
＋

－ 1 4 . 6  5 0 . 6
＋

－ 2 3 . 2  4 2 . 5
＋

－ 1 1 . 7
a  

維 持 體 重 組  4 9 . 1
＋

－ 1 1 . 2  6 8 . 6
＋

－ 1 3 . 5  7 3 . 5
＋

－ 2 9 . 7  

醣 類 （ g）     

高 降 體 重 組      5 6 2 . 2
＋

－ 1 6 0 . 1  3 8 8 . 9
＋

－ 9 2 . 3
 

 2 9 6 . 2
＋

－ 1 2 4 . 6
  

低 降 體 重 組  5 4 4 . 6
＋

－ 9 8 . 2  3 8 1 . 4
＋

－ 9 0 . 5  2 9 1 . 8
＋

－ 8 6 . 4
  

維 持 體 重 組  4 6 0 . 3
＋

－ 8 4 . 0  5 1 5 . 3
＋

－ 1 0 3 . 8  5 2 7 . 3
＋

－ 1 5 2 . 7  

註 ： 較 多 降 體 重 小 組 有 1 1 個 參 加 者 在 減 5. 5 ＋

－ 2 . 8 %的 重 量 。

低 降 體 重 小 組 有 11  參 加 者 在 減 1 . 3 ＋

－  1 . 0 %的 重 量 。 保 持 體

重 的 一 組 5 個 參 加 者 。 在 與 柔 道 運 動 相 近 似 的 柔 術 選 手 在 過

磅 前 一 天，飲 食 熱 量 的 攝 取 與 20 天 前 相 比 已 經 有 極 顯 著 水 準

的 差 異 ， 而 重 量 級 柔 道 選 手 於 訓 練 期 每 日 所 消 耗 的 熱 量 為

50 0 0 k c a l 以 上 ， 這 也 說 明 減 重 時 飲 食 控 制 應 要 循 序 漸 進 ， 不

應 採 取 急 速 減 重 的 方 式 。  

三 、 減 重 對 運 動 能 力 的 影 響  

  美 國 運 動 醫 學 會（ AC S M）針 對 柔 道 選 手 減 重 問 題（ We i g h t  

L o s s  i n  W r e s t l e r s） 的 立 場 聲 明 ， Me d i c i n e  a n d  S c i e n c e  i n  

S p o r t s  a n d  E x e r c i s e ,  2 8 ( 2 ) ,  i x - x i i ,  1 9 9 6 .  雖 然 越 來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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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的 證 據 警 告 急 速 減 重 （ we i g h t  c u t t i n g ,  或  r a p i d  w e i g h t  

r e d u c t i o n）的 行 為，但 此 行 為 仍 在 柔 道 選 手 中 盛 行。急 速 減

重 對 競 賽 表 現 、 身 體 健 康 及 正 常 的 成 長 發 展 都 有 明 顯 的 負 面

影 響 。 為 了 加 強 教 育 及 降 低 柔 道 選 手 健 康 上 的 危 險 ， AC S M  特

別 提 出 建 議 ， 以 教 育 運 動 教 練 及 柔 道 選 手 ， 建 立 正 確 的 營 養

和 減 重 行 為 ， 免 除 急 速 減 重 並 制 定 減 重 的 規 範 。 。  

1、 急 速 減 重 對 肌 力 的 影 響  

在 一 個 以 大 學 柔 道 選 手 為 對 象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W e b s t e r  e t  

a l . , 1 9 9 0）， 急 速 脫 水 減 重 3. 3  k g後 ， 上 半 身 的 肌 力 較 減 重 前

顯 著 減 退 ， 但 下 半 身 肌 力 仍 維 持 減 重 前 的 水 準 。 無 氧 功 率 與

無 氧 能 力 都 較 減 重 前 顯 著 降 低 。 在 跑 步 機 與 有 氧 運 動 能 力 的

測 試 也 發 現 ， 在 乳 酸 閾 值 時 的 速 度 和 最 高 速 度 、 最 大 攝 氧 峰

值（ V
‧

O 2  p e a k），以 及 衰 竭 所 需 時 間，都 較 減 重 前 顯 著 減 退 ，

降 低 幅 度 平 均 為 4 . 4 - 1 2 . 4 %  ， 此 研 究 顯 示 大 量 脫 水 會 影 響 無

氧 與 有 氧 運 動 能 力，同 時 降 低 上 半 身 肌 力。O o p i k  等 人 ( 1 9 9 6 )

對 二 位 柔 道 選 手 要 求 以 自 訂 的 減 重 方 式 （ 如 運 動 、 減 食 、 禁

食 、 及 脫 水 等 ） ， 發 現 ， 在 三 天 內 急 速 減 重 5%的 體 重 後 ， 受

試 者 的 股 四 頭 肌 瞬 發 力 有 顯 著 衰 退 情 形，在 經 過 1 6 . 5  個 小 時

的 恢 復 時 間 ， 仍 然 無 法 達 到 減 重 前 的 水 準 。 就 以 上 文 獻 中 發

現 :禁 食 或 能 量 攝 取 不 足 及 脫 水，應 是 導 致 肌 力 衰 退 的 主 因 。 

然 而 急 速 減 重 研 究 中 也 有 不 同 的 結 果 ， S e r f a s s  a n d  S t u l l

（ 1 9 8 4） 比 照 T a r r a n i n  a n d  B y r d（ 1 9 7 9） 相 同 的 方 式 ， 針 對

以 七 名 有 接 受 訓 練 的 柔 道 選 手 進 行 研 究 ， 發 現 針 對 受 過 訓 練

的 受 試 者，以 熱 處 理 方 式 進 行 脫 水 減 輕 體 重 5﹪ 之 後，肌 力 與

肌 耐 力 無 顯 著 的 影 響 。 謝 錦 城 （ 1 9 8 9） 以 限 制 飲 食 及 配 合 運

動 的 急 速 減 重 法 ， 來 探 討 角 力 選 手 在 急 速 減 重 後 運 動 能 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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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現 情 形 ， 結 果 發 現 ， 受 試 者 在 四 天 內 急 速 減 少 4﹪ 的 體 重

後 ， 受 試 者 的 肌 力 減 重 前 後 ， 並 無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  

由 以 上 的 文 獻 看 出 急 速 減 重 對 肌 力 的 影 響 結 果 並 不 致 ，

可 能 是 受 試 者 的 個 體 差 異 或 減 重 方 式 不 同 所 致 。  

2、 急 速 減 重 對 肌 耐 力 的 影 響  

T a r r a n i n  a n d  B y r d  ( 1 9 7 9 ） 的 研 究 發 現 ， 不 同 訓 練 程 度 的 受

試 者 ， 在 脫 水 後 對 其 運 動 能 力 有 不 同 的 影 響 ， 未 經 訓 練 的 受

試 者，經 過 熱 處 理 減 輕 體 重 3. 9﹪ 之 後，其 肌 耐 力 有 顯 著 的 降

低 。 W e n o s  a n d  A m a t o （ 1 9 9 8 ） 以 1 9  名 大 學 柔 道 選 手 為 對 象

的 研 究 中 ， 比 較 在 賽 季 前 、 賽 季 最 後 一 次 比 賽 過 磅 前 四 天 、

以 及 賽 季 最 一 次 比 賽 過 磅 前 2- 3  個 小 時 的 研 究，發 現 在 經 過 4 

個 半 月 的 賽 季 與 1 5  次 比 賽 後，肩 部 肌 肉 的 強 度 與 耐 力 都 顯 著

的 減 退 ， 且 在 經 過 快 速 脫 水 減 重 ， 肩 部 的 肌 肉 強 度 與 耐 力 也

受 到 負 面 的 影 響 ， 但 下 肢 肌 肉 的 強 度 與 耐 力 則 較 不 受 長 期 訓

練 和 比 賽 ， 以 及 脫 水 的 影 響 。  

另 外 ， 有 其 他 研 究 者 發 現 急 速 減 重 不 會 對 機 耐 力 造 成 影

響 （ W i d e r m a n  e t  a l . , 1 9 8 2 ； S e r f a s s  e t  a l . , 1 9 8 4 ； 謝 錦 城 等 ，

19 8 9） ； S e r f a s s 等 研 究 者 認 為 ， 曾 經 接 受 過 有 氧 訓 練 的 受 試

者，雖 然 以 熱 處 理 的 減 重 方 式 造 成 脫 水 現 象 而 減 重 3﹪ 後，其

肌 耐 力 仍 未 有 顯 著 的 減 退。謝 錦 城（ 19 8 9）對 9名 拳 擊 選 手 的

研 究 亦 指 出，受 試 者 在 4天 內 以 限 制 飲 食 及 配 合 運 動 的 急 速 減

重 方 式 減 去 4﹪ 的 體 重 ， 發 現 減 重 前 後 的 肌 耐 力 並 無 顯 著 影

響 。  

由 以 上 的 文 獻 看 出 急 速 減 重 對 飢 肌 力 的 影 響 結 果 並 不 一

致 ， 經 較 長 時 間 的 飢 餓 或 短 時 間 內 的 急 速 減 重 ， 對 肌 耐 力 會

造 成 減 退 的 影 響 ， 而 減 重 時 間 較 長 、 曾 經 接 受 過 有 氧 訓 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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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手 ， 其 肌 耐 力 較 不 容 易 受 到 急 速 減 重 的 影 響 。  

3、 急 速 減 重 對 心 肺 耐 力 的 影 響  

  測 驗 心 肺 耐 力 的 方 法 很 多 ， 其 中 最 大 攝 氧 量 （ V
‧

O 2 m a x ）

是 評 價 心 肺 耐 力 的 最 佳 指 標 （ 林 正 常 ， 19 9 5） ， 也 有 以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來 評 量 心 肺 耐 力 。 許 多 研 究 認 為 急 速 減 重 使 心 肺 耐

力 顯 著 減 退 （ C a l d w e l l  e t  a l . , 1 9 8 4 ； A r m s t r o n g , C o s t i l l , ＆

F i n k , 1 9 8 5 ； A t o m i , M i y a s h i t a , 1 9 8 5 ） 。 在 A r m s t r o n g （ 1 9 8 5 ）

等 人 的 研 究 發 現 ， 使 用 利 尿 記 載 5小 時 內 減 重 1. 2 - 7 . 5﹪ 的 結

果 ， 使 得 跑 50 0 0 m 及 1 0 0 0 0 m 的 時 間 有 顯 著 的 增 加 ； 在 A t o m i

（ 19 8 5） 的 研 究 指 出 ， 使 用 限 制 飲 食 減 重 法 ， 讓 受 試 者 於 50

天 內 減 去 4 k g的 體 重 ， 結 果 淨 體 重 減 少 ， 而 V
‧

O 2 m a x 也 有 顯 著

的 衰 退 。  

然 而，也 有 部 分 研 究 與 上 述 研 究 看 法 有 別（ K e l l y , G o r n e y ,

＆ K a l m , 1 9 7 8； A t o m i  e t  a l . , 1 9 8 5；王 德 英  ( 1 9 9 4 )針 對 1 0名 大

專 柔 道 選 手 所 作 的 研 究 指 出，讓 受 試 者 於 一 週 內 減 去 3k g  (原

體 重 3% - 5 % ) 的 體 重 ， 反 而 由 於 體 重 及 體 脂 肪 減 少 而 增 進 了

V
‧

O 2 m a x 。 而 A t o m i （ 19 8 5） 的 研 究 指 出 ， 使 用 限 制 飲 食 減 重

法 ， 讓 受 試 者 於 50天 內 減 去 4k g的 體 重 ， 結 果 淨 體 重 並 未 減

少 ， 而 V
‧

O 2 m a x 也 有 顯 著 的 提 升 。  

由 以 上 的 文 獻 可 知 急 速 減 重 對 心 肺 耐 力 的 影 響 結 果 仍 不

一 致 。 在 短 時 間 內 或 使 用 熱 處 理 、 利 尿 劑 的 急 速 減 重 而 造 成

的 脫 水 狀 況 ， 對 心 肺 耐 力 會 造 成 影 響 ， 而 減 重 時 間 較 長 或 沒

有 使 用 藥 物 的 方 式 則 心 肺 耐 力 反 而 提 升 。  

第 三 節  乳 酸 與 無 氧 能 力 的 相 關 研 究  

一 、 柔 道 運 動 與 無 氧 能 力  

無 氧 運 動 ( a n a e r o b i c  e x e r c i s e )是 運 動 時 提 供 能 量 的 代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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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徑 與 氧 氣 無 關 的 運 動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是 許 多 運 動 項 目 的 基

礎 能 力 ， 林 正 常 （ 19 9 3） 指 出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是 身 體 透 過 無 氧

代 謝 路 徑 從 事 運 動 的 能 力 ； 在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的 運 動 ， 其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的 能 量 來 源 ， 主 要 是 經 由 非 乳 酸 性 和 乳 酸 性 能 量 系

統 ， 再 生 AT P所 提 供 的 （ N e w s h o l m e＆ L e e c h , 1 9 8 3 ）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取 決 於 AT P的 在 合 成 能 力 ， 根 據 B o u c h a r d 等 人 （ 19 8 8）

和 H a r g e a v e s（ 19 9 5） 的 研 究 ， 在 高 強 度 的 運 動 狀 態 下 ， 無 氧

與 有 氧 能 量 代 謝 會 隨 著 持 續 時 間 的 增 加 ， 而 有 所 不 同 ， 在 30

秒 內 的 高 強 度 持 續 運 動 ， 其 能 量 的 來 源 ， 70﹪ 為 乳 酸 性 無 氧

能 量 、 15﹪ 為 非 乳 酸 性 無 氧 能 量 和 15﹪ 有 氧 能 量 。  

柔 道 運 動 的 比 賽 時 間：兒 童 組 及 少 年 組， 每 場 3分 ；青 年 組

及 成 年 組 ， 每 場 男 生 5分 鐘 ， 女 生 4分 鐘 ， 羅 友 維  ( 2 0 0 2 )， 由

比 賽 時 間 與 能 量 供 應 系 統 來 看 ， 柔 道 運 動 是 屬 於 間 歇 的 無 氧

運 動 ， 因 此 無 氧 能 力 對 柔 道 選 手 是 相 當 重 要 。  

二 、 乳 酸 與 無 氧 能 力  

N e u m a n n ,  G . ;  P f u e t z n e r ,  A . ;  H o t t e n t o t t ,  K .  ( 1 9 9 3 )

提 出 乳 酸 在 訓 練 調 整 上 的 控 制 與 應 用 ， 在 訓 練 檢 測 藉 助 血 液

乳 酸 值 分 析 ， 具 有 以 下 功 能 ： 作 為 運 動 強 度 、 訓 練 與 比  

賽 、 運 動 能 力 、 有 氧 能 力 、 訓 練 範 圍 、 訓 練 類 型 以 及 訓 練 方

法 的 判 斷。而 運 動 中 乳 酸 產 生 的 主 要 因 素 有：一、運 動 強 度 ，

二、參 與 的 肌 肉 量，三、持 續 時 間（ Hu l t m a n  &  S a h l o m ,  1 9 8 0  ;  

I t o c h  &  O h k u w o ,  1 9 9 1  ;  江 界 山 ， 19 9 7  ;  林 文 郎 、 何 忠 峰 ，

19 9 8） 。 而 過 多 的 乳 酸 會 造 成 肌 肉 的 暫 時 性 疲 勞 ， 在 比 賽 時

對 手 實 力 高 時 運 動 強 度 將 上 升 ， 血 液 與 肌 肉 乳 酸 的 含 量 也 會

跟 著 上 升 而 直 接 的 影 響 到 了 代 謝 的 過 程 ， 而 導 致 了 肌 肉 的 暫

時 性 疲 勞（ 梁 龍 鏡 ， 19 8 8）。  K a r l s s o n ( 1 9 7 5 )也 指 出 ， 乳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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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堆 積 會 造 成 神 經 衝 動 的 傳 導 以 及 肌 肉 的 收 縮 及 能 源 ， 因 而

導 致 疲 勞 。 但 乳 酸 也 可 經 由 不 同 的 生 理 機 轉 作 為 身 體 的 能 量

來 源 。 而 Ja r i c  , S . ,  S a s a ,  R . ,  S l a d j a n ,  M . ,  M i l o s ,  L . ,  &  

R a d m i l a ,  A .  ( 1 9 9 7 )指 出 肌 肉 在 疲 勞 的 情 況 下 會 影 響 肌 肉 間

的 協 調。Pu l k k i n e n ( 2 0 0 1 )指 出 柔 道 選 手 參 與 競 賽 時，恢 復 能

力 的 優 劣 是 影 響 成 績 表 現 的 關 鍵 因 素 。 運 動 中 乳 酸 的 堆 積 與

排 除 能 力 ， 是 依 據 個 人 的 有 氧 能 力 而 定 ， 有 氧 能 力 高 者 ， 乳

酸 排 除 速 度 亦 快 ( N e u m a n n  e t  a l .  1 9 9 1 )。  

1 9 7 6 年 參 與 東 德 國 家 代 表 隊 訓 練 處 方 的 學 者 梅 德

（ M a d e r ） 在 西 德 發 表 有 關 游 泳 選 手 訓 練 時 測 量 血 液 乳 酸 能

夠 有 效 訓 練 管 理 的 問 題 ， 引 起 世 界 各 國 教 練 的 高 度 興 趣 。 探

討 運 動 時 血 液 乳 酸 反 應 的 課 題 方 面 ， 早 自 19 3 0年 代 就 已 經 開

始 ， 惟 應 用 於 訓 練 方 面 則 是 19 7 0年 代 的 事 。 測 驗 的 項 目 已 游

泳 、 競 賽 等 較 多 。 近 年 來 由 於 微 量 分 析 法 及 自 動 化 乳 酸 分 析

器 的 開 發 ， 使 得 乳 酸 分 析 更 為 容 易 而 且 精 確 度 亦 大 幅 提 高 。

此 外 在 採 血 時 只 要 微 量 既 可（ 25μ L），受 測 運 動 員 的 負 擔 自

然 減 少 ， 至 於 血 樣 本 可 自 指 尖 或 耳 垂 取 得 。 以 一 個 具 有 五 年

以 上 經 驗 的 檢 驗 者 與 接 受 10分 鐘 說 明 只 有 二 次 練 習 的 初 學 者

分 析 結 果 非 常 接 近。一 次 最 大 運 動 後 的 最 高 乳 酸 濃 度 可 由 40 0

公 尺 至 80 0公 尺 大 約 45秒 ~ 2分 鐘 的 運 動 達 到，此 時 乳 酸 值 高 達

25毫 莫 耳，等 於 安 靜 值 的 15 ~ 2 0倍 。 運 動 後 最 高 乳 酸 值 越 高 ，

表 示 運 動 員 產 生 乳 酸 的 能 力 以 及 忍 受 乳 酸 能 力 較 高 ， 也 就 是

無 氧 能 力 較 好 ； 反 之 ， 最 高 乳 酸 值 低 ， 則 無 氧 能 力 較 差 。 測

量 比 賽 後 的 血 液 乳 酸 值 往 往 是 獲 得 最 高 乳 酸 值 及 最 大 無 氧 能

力 的 最 好 方 法 （ 陳 相 榮 ， 19 9 2） 。  

中 國 學 者 田 麥 久 於 19 9 4以 2 6名 中 國 選 手 及 9名 日 本 優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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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 道 選 手 於 訓 練 及 19 9 3世 界 錦 標 賽 比 賽 後 5 m i n 及 3 0 m i n 以 指

尖 採 血 方 式 來 檢 驗 選 手 血 液 中 的 乳 酸 濃 度 ， 作 為 柔 道 選 手 的

訓 練 負 荷 及 無 氧 能 力 。  

因 乳 酸 的 檢 測 非 常 簡 易 及 柔 道 運 動 的 比 賽 時 間 為 5分 鐘

測 量 時 間 ， 所 以 採 用 乳 酸 檢 測 方 式 來 檢 驗 柔 道 選 手 的 無 氧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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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參 章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柔 道 隊 男 子 隊 員 1 0人 為

研 究 對 象 ， 年 齡 19 . 4 ＋

－ 1 . 2 6 歲 、 身 高 16 8 . 8 6 ＋

－ 5 . 4 9 c m 、 體 重

69 . 9 0 ＋

－ 8 . 7 3 k g ， 運 動 年 資 7. 5 0 ＋

－ 1 . 9 0 年 ， 減 重 重 量 2. 3 4 ＋

－

2 . 7 5 k g 。 而 這 10 位 選 手 預 計 在 10 1 年 5 月 2 9 日 全 國 柔 道 錦 標

賽，比 賽 前 7天 開 始 降 體 重。這 7天 當 中 體 重 及 飲 食 將 被 紀 錄，

並 計 算 其 熱 量 ， 在 研 究 期 間 ， 這 1 0位 選 手 進 行 他 們 的 訓 練 內

容 如 （ 表 3- 1）， 柔 道 專 長 訓 練 是 由 一 連 串 的 體 能 訓 練 及 模 擬

比 賽 組 合 ， 在 模 擬 比 賽 中 用 遙 測 心 跳 計 數 器 來 記 錄 選 手 的 心

跳 數  ( E X E L  S P O R T  P C  C A R D I O  )， 作 為 實 驗 強 度 。  

表 3 - 1   研 究 期 間 選 手 的 訓 練 課 表  

時 間  0 6： 0 0－ 0 7： 0 0  1 5： 3 0－ 1 7： 3 0  

星 期 一  T r a i n i n g  A  T r a i n i n g  D  

星 期 二  T r a i n i n g  C  T r a i n i n g  B  

星 期 三  T r a i n i n g  A  T r a i n i n g D  

星 期 四  T r a i n i n g  C  T r a i n i n g B  

星 期 五  T r a i n i n g  A  T r a i n i n g  D  

星 期 六  休 息  休 息  

星 期 日  休 息  休 息  

T r a i n i n g  A  =  間 歇 訓 練 組 成 ︰  速 度 訓 練  ( 4 0 0 m × 1， 2 0 0 m × 3，

1 0 0 m × 5 )和 階 梯 訓 練   

T r a i n i n g  B  =  重 量 訓 練 。   

T r a i n i n g  C  =  長 距 離 跑 30 分 鐘 和 短 距 離 衝 刺 (3 0 m 和 5 0 m )。   

T r a i n i n g  D  =  柔 道 專 長 訓 練 。  休 息  =  完 全 休 息 或 自 我 調 整  



 20 

第 二 節  測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測 驗 時 間 ： 10 1年 5月 2 9日 全 國 柔 道 錦 標 賽 比 賽 前 7日  

測 驗 地 點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科 學 實 驗 室  

               第 三 節  測 驗 項 目  

體 重 、 安 靜 時 乳 酸 值 、 運 動 中 乳 酸 值 、 身 體 組 成  

第 四 節  實 驗 設 備 與 器 材  

1 .原 地 跑 步 機 一 台 （ C o s m e d  T 1 7 0 m e d  義 大 利 ） 。  

2 .身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一 台（ B i o d y n a m i c s  M o d e l  3 1 0，  U S A ）。 

3 .攜 帶 型 乳 酸 分 析 儀 一 台 （ Y S I  1 5 0 0 - S P O R T ,  U S A ）  

4 .心 跳 紀 錄 表 二 組 （ E x e l  S p o r t  P C ,  台 灣 製 ）  

5 .碼 表 三 隻 （ C a b o r t  0 9 9 ,  台 灣 製 ）  

6 .全 自 動 身 高 體 重 計 （ 科 正  H I - 0 0 1 ,  台 灣 製 ）  

第 五 節  實 驗 設 計 及 步 驟  

一 、 實 驗 設 計  

本 項 實 驗 於 10 1年 5月 2 9日 全 國 柔 道 錦 標 賽 比 賽 前 7天 開 始，初

步 先 行 篩 選 設 定 條 件 為 以 獲 得 參 加 全 國 性 柔 道 運 動 競 賽 資 格

之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 實 驗 期 間 前 、 後 各 測 量 三 次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及 身 體 組 成 測 量 。 受 試 者 在 一 週 內 需 減 輕 體 重 已 符 合 參 賽 資

格 （ 減 重 重 量 以 各 參 賽 量 級 為 準 ） ， 再 測 量 二 次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及 身 體 組 成 ， 觀 察 並 記 錄 受 試 者 在 各 項 測 量 值 的 表 現 等 加

以 分 析 討 論 。  

（ 一 ） 身 體 組 成 及 體 重 檢 測  

目 的 ： 研 究 受 試 者 減 重 期 間 ， 身 體 組 成 之 脂 肪 百 分 率 、 脂 肪

重 、 基 礎 代 謝 率 、 身 體 總 水 量 及 肌 肉 重 的 變 化 情 形 。  

測 量 方 法 ： 身 體 組 成 及 體 重 檢 測 時 間 ， 分 別 定 於 減 重 前 及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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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第 三、六 天。受 試 者 僅 穿 著 韻 律 短 褲，赤 腳 躺 於 柔 道 墊 上 ，

在 右 手 手 腕 及 右 腳 腳 踝 黏 貼 電 極 片 以 連 接 身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器

上 ， 輸 入 受 試 者 年 齡 、 身 高 、 性 別 ， 即 開 始 測 量 ， 測 量 結 束

後 儀 器 將 自 動 列 出 所 測 得 的 數 值 。  

注 意 事 項 ： 受 試 者 手 腕 及 腳 踝 所 黏 貼 電 極 片 正 負 極 需 黏 貼 正

確 位 置 。  

（ 二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檢 測  

目 的 ： 研 究 受 試 者 減 重 期 間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的 變 化 情 形 。  

測 量 方 法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檢 測 時 間 ， 分 別 定 於 減 重 前 及 減 重

第 三 、 六 天 。 而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的 測 試 ， 是 以 C u n n i n g h a m  ＆

F a u l k n e r （ 1 9 6 7 ） 所 發 展 無 氧 能 力 測 驗 方 式 ， 以 原 地 跑 步 機

為 工 具 ， 跑 步 機 設 定 在 坡 度 20﹪ ， 以 8m p h的 速 度 。 受 試 者 將

雙 手 握 在 把 手 上 先 試 跑，後 放 手 跑 56秒。後 休 息 4分 鐘 在 以 同

樣 的 設 定 下 跑 45秒，在 跑 完 後 5分 鐘 後。於 非 慣 用 手 指 尖 採 血

並 用 乳 酸 分 析 儀 ， 分 析 乳 酸 值 判 斷 無 氧 能 力 。  

（ 三 ） 總 作 用 功 率 檢 測  

目 的 ： 研 究 受 試 者 減 重 期 間 ， 作 用 功 率 的 變 化 情 形 。  

測 量 方 法：作 用 功 率 檢 測 時 間，分 別 定 於 減 重 前 及 減 重 第 三、

六 天。以 原 地 跑 步 機 為 工 具，跑 步 機 設 定 在 坡 度 2 0﹪，以 8m p h

的 速 度 。 受 試 者 將 雙 手 握 在 把 手 上 先 試 跑 ， 後 放 手 跑 至 衰 竭

停 止 以 碼 表 記 錄 跑 步 時 間，後 休 息 4分 鐘 在 以 同 樣 的 設 定 下 跑

至 衰 竭 停 止 以 碼 表 記 錄 第 二 次 跑 步 時 間 。 二 次 跑 步 時 間 以

Po w e r  ＆  H o w l e y   （ 2 0 0 2） 所 發 展 的 跑 步 機 總 作 功 計 算 公

式 ， 計 算 二 次 跑 步 功 率 。  

二 、 實 驗 步 驟 ：  

施 測 前 （ 未 降 體 重 ） ， 先 詢 問 是 否 身 體 上 有 任 何 病 痛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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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適 ， 如 未 有 上 述 情 形 再 予 以 試 測 ， 如 有 上 述 情 形 該 受 試 者

不 宜 參 加 檢 測 。 先 量 身 高 及 身 體 組 成 。  

身 體 組 成 ， 受 試 者 手 腕 及 腳 踝 所 黏 貼 電 極 片 正 負 極 需 黏 貼 正

確 位 置 ， 輸 入 受 試 者 年 齡 、 身 高 、 性 別 ， 即 開 始 測 量 ， 測 量

結 束 後 儀 器 將 自 動 列 出 所 測 得 的 數 值 。  

身 體 組 成 檢 測 後 再 檢 測 安 靜 心 跳 率 。 安 靜 心 跳 率 的 檢 測

是 在 未 進 行 暖 身 運 動 前 、 受 測 者 先 將 心 跳 率 遙 測 儀 裝 妥 ， 並

將 感 應 條 配 戴 於 劍 突 下 方 兩 指 處， 手 錶 配 戴 於 受 試 者 非 慣 用

手 上 ，  以 記 錄 其 安 靜 心 跳 率 。  

安 靜 心 跳 率 檢 測 後 先 檢 測 安 靜 時 乳 酸 值 ， 在 受 試 者 非 慣

用 手 指 尖 抽 血 在 乳 酸 分 析 儀 （ YS I  1 5 0 0， U S A）， 分 析 並 記 錄

安 靜 乳 酸 值 。 受 測 者 再 將 心 跳 率 遙 測 儀 裝 妥 ， 跑 步 機 設 定 在

坡 度 20﹪，以 8m p h的 速 度 跑 5 6秒。後 休 息 4分 鐘 在 以 同 樣 的 設

定 下 跑 45秒，在 跑 完 後 5分 鐘 後。在 受 試 者 非 慣 用 手 指 尖 採 血

並 用 乳 酸 分 析 儀 ， 分 析 並 記 錄 乳 酸 值 。 其 二 次 實 際 跑 時 間 將

以 記 錄 ， 並 計 算 作 用 功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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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實 驗 流 程 及 方 法  

 

 

 

 

 

 

 

 

 

 

 

 

 

 

 

 

 

 

 

 

 

 

 

七 、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 一 ）、本 實 驗 所 得 的 資 料，均 以 S P S S  1 2 . 0  統 計 軟 體 及 E x c e l

徵 求 受 試 者 同 意  

 

       提 報 研 究 計 畫  

 

1 .說 明 實 驗 事 項。 2.填 寫 參 與 實 驗 同 意 書 。 

3 .填 寫 基 本 資 料 單 。 4 .發 飲 食 記 錄 單 。  

 

 

 

減 重 前 測（ 第 一 次 測 驗 ）： 儀 器 之 測 試 及 準

備 。 量 身 高 體 重 後 ， 進 行 運 動 能 力 檢 測 前 身

體 組 成 測 試 → 受 試 者 準 備 及 熱 身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測 驗 。  

將 所 得 資 料 數 據 加 以 紀 錄 與 計 算  

 

受 試 者 進 行 減 重  

受 試 者 進 行 一 週 的 急 速 減 重  

 

減 重 期 間 測 驗（ 第 二 、 三 次 測 驗 ）： 儀 器 之

測 試 及 準 備。進 行 運 動 能 力 檢 測 前 身 體 組 成

測  試 → 受 試 者 準 備 及 熱 身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測 驗 。  

將 減 重 前 及 減 重 期 間 所 得 資 料 數 據 加 以 紀

錄 與 計 算  

將 急 速 減 重 前、後 所 得 資 料 數 據 加

以 紀 錄 與 計 算  

 

資 料 分 析  

將 急 速 減 重 前、後 所 得 資 料 數 據 加

以 紀 錄 與 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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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算 表 進 行 資 料 統 計 與 分 析 。  

（ 二 ）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量 ， 說 明 減 重 前 及 減 重 期 間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的 乳 酸 值，飲 食 熱 量 和、身 體 組 成 的 體 重、脂 肪 百 分 率 、

基 礎 代 謝 率 、 身 體 總 水 量 及 肌 肉 重 等 項 之 變 化 情 形 。  

（ 三 ）、 使 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O n e - W a y  A N O V A）統 計 方

式 ， 分 析 考 驗 說 明 急 速 減 重 前 及 減 重 期 間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的 變

化 ， 身 體 組 成 的 肌 肉 量 、 體 脂 肪 率 等 項 之 差 異 ， 以 T u k e y 法

做 事 後 比 較 ， 就 比 賽 結 果 以 獲 得 前 三 名 選 手 及 未 進 入 前 三 名

選 手 之 減 重 重 量 、 乳 酸 值 及 做 功 功 率 做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  

（ 四 ） 、 顯 著 水 準 定 為 p ＜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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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肆 章 結 果 與 討 論  

    這 1 0位 選 手 在 本 次 賽 會 共 獲 得 1面 金 牌、2面 銀 牌 及 2面 銅

牌。本 研 究 所 探 討 柔 道 選 手 在 減 重 期 間 體 重、無 氧 運 動 能 力 、

作 用 功 率 、 飲 食 熱 量 及 身 體 組 成 之 變 化 ， 根 據 實 驗 結 果 ， 將

所 彙 集 的 數 據 ，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處 理 ， 得 到 結 果 如 ： 表 4 - 1、

表 4 - 2。   

表 4 - 1   減 重 期 間 體 重 、 乳 酸 值 、 作 用 功 率 之 變 化 （ N ＝ 1 0 ）  

名 稱 （ 單 位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體 重 （ kg）  

預 減 重 量   2 . 3 4 0 0   2 . 7 5 8 9  

減 重 前  6 9 . 9 0 0 0   8 . 7 3 8 9  

減 重 中  6 8 . 3 2 0 0     1 0 . 2 0 8 4  

減 重 後  6 7 . 6 7 0 0   9 . 6 9 0 9  

乳 酸 值 （ mm o l / L） 

安 靜 時   1 . 6 0 5 0    . 2 4 4 1  

減 重 前  1 0 . 1 6 5 0  1 . 4 0 6 5  

減 重 中   8 . 8 3 2 0  1 . 7 9 9 2  

減 重 後   8 . 7 9 7 0  2 . 5 1 4 5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 J）  

減 重 前  3 9 . 7 9 6 0  6 . 4 4 6 6  

減 重 中  3 5 . 4 0 5 0  8 . 5 0 3 1  

減 重 後  3 1 . 6 0 1 0  7 . 3 8 8 4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 J）  

減 重 前  3 2 . 0 4 2 0  6 . 6 5 2 4  

減 重 中  2 9 . 5 1 5 0  5 . 1 5 6 0  

減 重 後  2 5 . 5 8 4 0  4 . 7 5 9 1  

飲 食 熱 量 （ kc a l） 

減 重 前  1 6 6 7 . 1 0 0 0  8 0 9 . 2 0 7 8  

減 重 中  1 4 4 9 . 1 0 0 0  6 0 8 . 8 7 4 3  

減 重 後  1 1 1 8 . 5 5 0 0  8 8 0 . 4 7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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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減 重 期 間 身 體 組 成 之 變 化 （ N ＝ 1 0 ）  

名 稱 （ 單 位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脂 肪 百 分 比（ ﹪ ） 

 

肌 肉 重 （ kg）  

減 重 前  6 . 8 3 0 0  3 . 6 7 9 7  

減 重 中  7 . 1 9 0 0  4 . 6 6 8 4  

減 重 後  7 . 8 7 0 0  3 . 5 3 4 3  

減 重 前  6 4 . 8 5 0 0  5 . 8 5 4 0  

減 重 中  6 3 . 0 8 0 0  6 . 3 5 4 1  

減 重 後   6 2 . 0 5 0 0  6 . 6 7 0 0  

基 礎 代 謝 率

（ kc a l）  

減 重 前  1 9 7 1 . 8 0 0 0  1 7 7 . 9 9 1 1  

減 重 中  1 9 1 7 . 7 0 0 0  1 9 3 . 5 1 5 5  

減 重 後  1 8 8 6 . 7 0 0 0  2 0 3 . 2 2 0 2  

總 水 分 重 （ kg）  

減 重 前  4 6 . 7 2 0 0  4 . 4 6 9 6  

減 重 中  4 5 . 4 7 0 0  4 . 3 9 9 5  

減 重 後  4 4 . 0 8 0 0  5 . 2 1 1  

 

第 一 節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減 重 對 身 體 組 成 之 影 響  

    本 研 究 為 選 手 在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下 結 合 飲 食 控 制 達 到 降 體

重 的 目 的 ， 已 符 合 參 賽 的 標 準 。 以 身 高 體 重 計 及 身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 測 量 選 手 的 身 高 、 體 重 、 脂 肪 百 分 比 、 基 礎 代 謝 率 、

身 體 總 水 量 及 肌 肉 重 ， 已 上 所 得 資 料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n e - W a y  A N O V A）統 計 方 式 分 析，並 以 Tu k e y法 做 事 後 比 較 ，

所 的 結 果 如 下 表 。  

一 、  體 重  

選 手 欲 減 重 的 重 量 為 2. 3 4 ＋

－ 2 . 7 5 k g ， 減 重 前 的 體 重 為

69 . 9 0 ＋

－ 8 . 7 3  k g， 減 重 中 的 體 重 減 少 為 68 . 3 2 ＋

－ 1 0 . 2 0  k g， 減

重 後 的 體 重 為 6 7 . 6 7 ＋

－ 9 . 6 9  k g。 雖 然 減 重 期 間 體 重 有 減 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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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況，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F 值 為 .1 4，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的 體 重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表 4- 3）。 

表 4 - 3   減 重 期 間 體 重 之 變 化     （ N＝ 1 0）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值  P 值  

組 間  2 6 . 3 0 6  2  1 3 . 1 5 3  . 1 4 4  . 8 6 7  

組 內  2 4 7 0 . 4 3  2 7  9 1 . 4 9 8    

總 和  2 4 9 6 . 7 4 3  2 9     

二 、 脂 肪 百 分 比  

減 重 前 的 脂 肪 百 分 比 為 6. 8 3 ＋

－ 3 . 6 7﹪ ， 減 重 中 的 脂 肪 百 分

比 增 為 7. 1 9 ＋

－ 4 . 6 6﹪ ， 減 重 後 的 脂 肪 百 分 比 為 7 . 8 7 ＋

－ 3 . 5 3﹪ 。

雖 然 減 重 期 間 脂 肪 百 分 比 是 有 增 加 的 情 況 ， 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F 值 為 .1 7 5，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的 脂 肪 百 分 比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4）。  

 

 

 

表 4 - 4   減 重 期 間 脂 肪 百 分 比 之 變 化     （ N＝ 1 0）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值  P 值  

組 間  5 . 5 7 9  2  2 . 7 8 9  . 1 7 5  . 8 4 0  

組 內  4 3 0 . 4 3 1  2 7  1 5 . 9 4 2    

總 和  4 3 6 . 0 1 0  2 9     

二 、 基 礎 代 謝 率  

 減 重 前 的 基 礎 代 謝 率 為 1 9 7 1 . 8 0
＋

－ 1 7 7 . 9 9 k c a l，減 重 中 的 基

礎 代 謝 率 減 少 為 1 9 1 7 . 7 0
＋

－ 1 9 3 . 5 1 k c a l ， 減 重 後 的 基 礎 代 謝 率

為 1 8 8 6 . 7 0
＋

－ 2 0 3 . 2 2 k c a l 。 雖 然 減 重 期 間 基 礎 代 謝 率 有 減 少 的

情 況 ， 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F 值 為 .5 0 4， 未 達 顯 著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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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 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的 基 礎 代 謝 率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5）。  

表 4 - 5   減 重 期 間 基 礎 代 謝 率 之 變 化     （ N＝ 1 0）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值  P 值  

組 間  3 7 0 9 9 . 4 0 0  2  1 8 5 4 9 . 7 0 0  . 5 0 4  . 6 1 0  

組 內  9 9 3 8 4 7 . 8 0 0  2 7  3 6 8 0 9 . 1 7 8    

總 和  1 0 3 0 9 4 7 . 2 0 0  2 9     

 

二 、 身 體 總 水 量  

 減 重 前 的 身 體 總 水 量 為 46 . 7 2 ＋

－ 4 . 4 6 L， 減 重 中 的 身 體 總

水 量 減 少 為 45 . 4 7 ＋

－ 4 . 3 9 L ， 減 重 後 的 身 體 總 水 量 為 44 . 0 8 ＋

－

5 . 2 1 L。雖 然 減 重 期 間 身 體 總 水 量 有 減 少 的 情 況，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F  值 為 .7 8 7，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的 身 體 總 水 量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6）。  

 

 

表 4 - 6   減 重 期 間 身 體 總 水 量 之 變 化     （ N＝ 1 0）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值  P 值  

組 間  3 4 . 8 8 1  2  1 7 . 4 4 0  . 7 8 7  . 4 6 5  

組 內  5 9 8 . 3 9 3  2 7  2 2 . 1 6 3    

總 和  6 3 3 . 2 7 4  2 9     

 

三 、 肌 肉 重  

 減 重 前 的 肌 肉 重 為 64 . 8 5 ＋

－ 5 . 8 5 k g， 減 重 中 的 肌 肉 重 減 少

為 63 . 0 8 ＋

－ 6 . 3 5 k g， 減 重 後 的 肌 肉 重 為 62 . 0 5 ＋

－ 6 . 6 7 k g。 雖 然 減

重 期 間 肌 肉 重 有 減 少 的 情 況，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F 值



 29 

為 .5 0 5，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的 肌

肉 重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7）。  

表 4 - 7   減 重 期 間 肌 肉 重 之 變 化     （ N＝ 1 0）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值  P 值  

組 間    4 0 . 1 1 3  2  2 0 . 0 5 6  . 5 0 5  . 6 0 9  

組 內  1 0 7 2 . 2 0 6  2 7  3 9 . 7 1 1    

總 和  1 1 1 2 . 3 1 9  2 9     

 

第 二 節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減 重 對 無 氧 能 力 及 作 用 功 率        

之 影 響  

    本 研 究 是 選 手 在 用 跑 步 機 上 完 成 跑 步 任 務 後 4分 鐘，於 指

尖 採 血 在 乳 酸 分 析 儀 分 析 血 液 中 的 乳 酸 值 ， 用 來 紀 錄 無 氧 能

力 能 力 的 變 化 ， 測 驗 時 體 重 、 二 次 跑 步 時 間 將 紀 錄 用 計 算 作

用 功 率 ， 已 上 所 得 資 料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統 計 方 式 分 析 ， 並 以 T u k e y法 做 事 後 比 較 ， 所 的 結

果 如 下 表 。  

一 、 無 氧 能 力  

 減 重 前 的 乳 酸 值 為 10 . 1 6 ＋

－ 1 . 4 0  m m o l， 減 重 中 的 乳 酸 值

減 少 為 8. 8 3 ＋

－ 1 . 7 9  m m o l， 減 重 後 的 乳 酸 值 為 8. 7 9 ＋

－ 2 . 5 1  

m m o l。 雖 然 減 重 期 間 乳 酸 值 有 減 少 的 情 況 ， 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F 值 為 1. 5 8 1，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的 無 氧 能 力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8）。  

 

表 4 - 8  減 重 期 間 乳 酸 值 之 變 化     （ N＝ 1 0）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值  P 值  

組 間  1 2 . 1 6 5  2  6 . 0 8 3  1 . 5 8 1  .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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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內  1 0 3 . 8 4 3  2 7  3 . 8 4 6    

總 和  1 1 6 . 0 0 8  2 9     

二 、 作 用 功 率 （ 第 一 回 ）  

 減 重 前 的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為 39 . 7 9 6 0 ＋

－ 6 . 4 4 6 6， 減 重 中 的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減 少 為 35 . 4 0 5 0 ＋

－ 8 . 5 0 3 1， 減 重 後 的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為 31 . 6 0 1 0 ＋

－ 7 . 3 8 8 4。 雖 然 減 重 期 間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有

減 少 的 情 況 ， 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F 值 為 . 0 6 7，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的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9）。  

表 4 - 9  減 重 期 間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 N＝ 1 0）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值  P 值  

組 間  3 3 6 . 3 6 4   2  1 6 8 . 1 8 2  2 . 9 9 5  . 0 6 7  

組 內  1 5 1 6 . 0 4 0  2 7   5 6 . 1 5 0    

總 和  1 8 5 2 . 4 0 4  2 9     

三 、 作 用 功 率 （ 第 二 回 ）  

 減 重 前 的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為 32 . 0 4 2 0 ＋

－ 6 . 6 5 2 4， 減 重 中 的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減 少 為 29 . 5 1 5 0 ＋

－ 5 . 1 5 6 0， 減 重 後 的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為 25 . 5 8 4 0 ＋

－ 4 . 7 5 9 1。 雖 然 減 重 期 間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有

減 少 的 情 況 ， 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F 值 為 . 0 1 3， 達 顯

著 水 準，以 T u k e y法 做 事 後 比 較 發 現，減 重 前 及 減 重 中 的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大 於 減 重 中 及 減 重 後 的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 （ 表

4- 1 0）。  

表 4 - 1 0   減 重 期 間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 N＝ 1 0）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值   P 值  事 後 比 較  

組 間  2 1 1 . 8 1 4  2  1 0 5 . 9 0 7  5 . 0＊  .  0 1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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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內  5 6 3 . 1 6 4  2 7  2 0 . 8 5 8     

總 和  7 7 4 . 9 7 8  2 9      

註 1： 減 重 中 及 減 重 後  2： 減 重 前 及 減 重 中  

 

四 、 飲 食 熱 量  

 減 重 前 的 飲 食 熱 量 為 16 6 7 . 1 0 0 0 ＋

－ 8 0 9 . 2 0 7 8 k c a l， 減 重 中

的 飲 食 熱 量 減 少 為 14 4 9 . 1 0 0 0 ＋

－ 6 0 8 . 8 7 4 3 k c a l， 減 重 後 的 飲 食

熱 量 為 11 1 8 . 5 5 0 0 ＋

－ 8 8 0 . 4 7 7 0 k c a l。 雖 然 減 重 期 間 飲 食 熱 量 有

減 少 的 情 況 ， 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F 值 為 . 2 9 7，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的 飲 食 熱 量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1 1）。  

表 4 - 1 1  減 重 期 間 飲 食 熱 量 之 變 化     （ N＝ 1 0）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值  P 值  

組 間  1 5 2 6 4 8 . 0 1 7  2  6 . 0 8 3  1 . 2 7 1  . 2 9 7  

組 內  1 6 2 0 7 0 6 3 . 0 2 5  2 7  3 . 8 4 6    

總 和  1 7 7 3 2 7 1 1 . 0 4 2  2 9     

 

 

第 三 節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之 身 體 組 成、無 氧 能 力

及 作 用 功 率 比 較  

一 、  體 重  

  獲 獎 選 手 欲 減 重 的 重 量 為 3. 9 2 ＋

－ 2 . 9 7 k g， 未 獲 獎 選 手 欲

減 重 的 重 量 為 0 . 7 6 ＋

－ 1 . 4 3 k g ， 經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後 t 值 為

2. 1 4 1。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體 重 為 66 . 9 2 ＋

－ 8 . 4 1 k g，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體 重 為 72 . 8 8 ＋

－ 8 . 8 8 k g，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1 . 0 8 9。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體 重 減 少 為 63 . 7 4 ＋

－ 7 . 9 8 k g，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體 重 為 72 . 9 ＋

－ 1 0 . 8 7 k g，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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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為 -1 . 5 1 8。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體 重 為 63 . 4 4 ＋

－ 7 . 4 1 k g，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體 重 為 71 . 9 0 ＋

－ 1 0 . 5 6 k g，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1 . 4 6 5。雖 然 獲 獎 選 手 在 欲 減 重 重 量 及 減 重 期 間 體 重 減

少 的 情 況 比 未 獲 獎 選 手 來 的 多，但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分 析 後 ，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體 重

變 化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1 2）。  

表 4 - 1 2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體 重 變 化 之 差 異  

名 稱 （ 單 位 ）  組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P 值  

減 重 重 量  

（ k g）  

得 獎 組  5  3 . 9 2  2 . 9 7  
2 . 1 4 1  . 0 6 4  

未 得 獎 組  5  0 . 7 6  1 . 4 3  

減 重 前 體 重

（ kg）  

得 獎 組  5  6 6 . 9 2  8 . 4 1  
- 1 . 0 8 9  . 3 0 7  

未 得 獎 組  5  7 2 . 8 8  8 . 8 8  

減 重 中 體 重

（ kg）  

得 獎 組  5  6 3 . 7 4  7 . 9 8  
- 1 . 5 1 8  . 1 6 7  

未 得 獎 組  5  7 2 . 9 0  1 0 . 8 7  

減 重 後 體 重

（ kg）  

得 獎 組  5  6 3 . 4 4  7 . 4 1  
- 1 . 4 6 5  . 1 8 0  

未 得 獎 組  5  7 1 . 9 0  1 0 . 5 6  

 

二 、 脂 肪 百 分 比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脂 肪 百 分 比 為 5. 9 2 ＋

－ 4 . 0 2﹪ ，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脂 肪 百 分 比 為 7. 7 4 ＋

－ 3 . 4 8﹪ ，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7 6 3 。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脂 肪 百 分 比 減 少 為 4. 5 2 ＋

－

2 . 4 2﹪ ，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脂 肪 百 分 比 為 9. 8 6 ＋

－ 5 . 0 3﹪ ，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2 . 1 3 7。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脂 肪 百

分 比 為 5 . 7 8 ＋

－ 2 . 9 3 ﹪ ，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脂 肪 百 分 比 為

9. 9 6 ＋

－ 2 . 9 2﹪ ，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2 . 2 5 4。 雖 然 獲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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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手 在 減 重 期 間 脂 肪 百 分 比 減 少 的 情 況 比 未 獲 獎 選 手 來 的

多，但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分 析 後， 未 達 顯 著 水 準，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脂 肪 百 分 比 變 化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1 2）。  

表 4 - 1 2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脂 肪 百 分 比 變 化 之 差 異  

名 稱 （ 單 位 ）  組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P 值  

減 重 前 （ ﹪ ）  
得 獎 組  5  5 . 9 2  4 . 0 2  

. 7 6 3  . 4 6 6  
未 得 獎 組  5  7 . 7 4  3 . 4 8  

減 重 中 （ ﹪ ）  
得 獎 組  5  4 . 5 2  2 . 4 2  

- 2 . 1 3 7  . 0 6 5  
未 得 獎 組  5  9 . 8 6  5 . 0 3  

減 重 後 （ ﹪ ）  
得 獎 組  5  5 . 7 8  2 . 9 3  

- 2 . 2 5 4  . 0 5 4  
未 得 獎 組  5  9 . 9 6  2 . 9 2  

二 、 基 礎 代 謝 率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基 礎 代 謝 率 為 19 0 6 . 2 0 ＋

－

1 5 8 . 2 6 k c a l ，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基 礎 代 謝 率 為 20 3 7 . 4 0 ＋

－

1 8 8 . 3 5 k c a l，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1 . 1 9 2。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基 礎 代 謝 率 降 低 為 18 5 0 . 2 0 ＋

－ 1 7 8 . 7 1 k c a l，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基 礎 代 謝 率 降 低 為 19 8 5 . 2 0 ＋

－ 2 0 2 . 3 0 k c a l，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 1 . 1 1 8。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基 礎 代 謝 率 降 低

為 18 1 2 . 0 0 ＋

－ 1 5 2 . 8 6 k c a l，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基 礎 代 謝 率 降

低 為 19 6 1 . 4 0 ＋

－ 2 3 5 . 8 0 k c a l ， 經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後 t 值 為

-1 . 1 8 9。 雖 然 獲 獎 選 手 在 減 重 期 間 基 礎 代 謝 率 減 少 的 情 況 比

未 獲 獎 選 手 來 的 多，但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分 析 後，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基 礎 代 謝 率 變 化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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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3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基 礎 代 謝 率 變 化 之 差 異  

名 稱（ 單 位 ） 組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P 值  

減 重 前

（ kc a l）  

得 獎 組  5  1 9 0 6 . 2 0  1 5 8 . 2 6  
- 1 . 1 9 2  . 2 6 7  

未 得 獎 組  5  2 0 3 7 . 4 0  1 8 8 . 3 5  

減 重 中

（ kc a l）  

得 獎 組  5  1 8 5 0 . 2 0  1 7 8 . 7 1  
- 1 . 1 1 8  . 2 9 6  

未 得 獎 組  5  1 9 8 5 . 2 0  2 0 2 . 3 0  

減 重 後

（ kc a l）  

得 獎 組  5  1 8 1 2 . 0 0  1 5 2 . 8 6  
- 1 . 1 8 9  . 2 6 9  

未 得 獎 組  5  1 9 6 1 . 4 0  2 3 5 . 8 0  

 

二 、 身 體 總 水 量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身 體 總 水 量 為 4 5 . 2 6 ＋

－ 3 . 7 5 L，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身 體 總 水 量 為 48 . 1 8 ＋

－ 5 . 0 5 L，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1 . 0 3 7。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身 體 總 水 量 降 低 為 44 . 3 8 ＋

－

3 . 4 1 L ，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身 體 總 水 量 降 低 為 46 . 5 6 ＋

－

5 . 3 7 L，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 . 7 6 5。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身 體 總 水 量 降 低 為 42 . 4 2 ＋

－ 3 . 2 1 L，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身 體

總 水 量 降 低 為 4 5 . 7 4 ＋

－ 6 . 6 2 L ， 經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後 t 值 為

-1 . 0 0 8。 雖 然 獲 獎 選 手 在 減 重 期 間 身 體 總 水 量 減 少 的 情 況 比

未 獲 獎 選 手 來 的 多，但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分 析 後，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身 體 總 水 量 變 化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1 4）。  

表 4 - 1 4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身 體 總 水 量 變 化 之 差 異  

名 稱（ 單 位 ） 組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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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重 前 （ L） 
得 獎 組  5  4 5 . 2 6  3 . 7 5  

- 1 . 0 3 7  . 3 3 0  
未 得 獎 組  5  4 8 . 1 8  5 . 0 5  

減 重 中 （ L） 
得 獎 組  5  4 4 . 3 8  3 . 4 1  

- . 7 6 5  . 4 6 6  
未 得 獎 組  5  4 6 . 5 6  5 . 3 7  

減 重 後 （ L） 
得 獎 組  5  4 2 . 4 2  3 . 2 1  

- 1 . 0 0 8  . 3 4 3  
未 得 獎 組  5  4 5 . 7 4  6 . 6 2  

三 、 肌 肉 重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肌 肉 重 量 為 62 . 7 0 ＋

－ 5 . 2 1 k g，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肌 肉 重 量 為 67 . 0 0 ＋

－ 6 . 1 9 k g，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

值 為 -1 . 1 8 8 。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肌 肉 重 量 降 低 為 60 . 8 6 ＋

－

5 . 8 6 k g ，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肌 肉 重 量 降 低 為 65 . 3 0 ＋

－

6 . 6 4 k g，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1 . 1 2 0。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肌 肉 重 量 降 低 為 59 . 6 0 ＋

－ 4 . 9 8 k g，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肌 肉

重 降 低 為 64 . 5 0 ＋

－ 7 . 7 6 k g，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 1 . 1 8 8。

雖 然 獲 獎 選 手 在 減 重 期 間 肌 肉 重 量 減 少 的 情 況 比 未 獲 獎 選 手

來 的 多，但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分 析 後， 未 達 顯 著 水 準，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肌 肉 重 量 變 化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1 5）。  

表 4 - 1 5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肌 肉 重 量 變 化 之 差 異  

名 稱（ 單 位 ） 組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P 值  

減 重 前（ kg） 
得 獎 組  5  6 2 . 7 0  5 . 2 1  

- 1 . 1 8 8  . 2 6 9  
未 得 獎 組  5  6 7 . 0 0  6 . 1 9  

減 重 中（ kg） 

 

得 獎 組  5  6 0 . 8 6  5 . 8 6  
- 1 . 1 2 0  . 2 9 5  

未 得 獎 組  5  6 5 . 3 0  6 .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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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重 後（ kg） 
得 獎 組  5  5 9 . 6 0  4 . 9 8  

- 1 . 1 8 8  . 2 6 9  
未 得 獎 組  5  6 4 . 5 0  7 . 7 6  

四 、 無 氧 能 力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乳 酸 值 為 10 . 7 3 ＋

－ 1 . 5 8  m m o l，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乳 酸 值 為 9. 5 9 ＋

－ 1 . 0 6  m m o l，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1. 3 3 4。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乳 酸 值 降 低 為 9. 0 5 ＋

－ 2 . 4 4  

m m o l，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乳 酸 值 降 低 為 8. 6 1 ＋

－ 1 . 0 9  m m o l，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3 7 1。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乳 酸 值 降

低 為 8. 3 4 ＋

－ 2 . 6 6  m m o l，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乳 酸 值 為 9. 2 5 ＋

－

2 . 5 7  m m o l，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 5 5 0。 雖 然 獲 獎 選 手

在 減 重 期 間 乳 酸 值 減 少 的 情 況 比 未 獲 獎 選 手 來 的 多 ， 但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分 析 後，未 達 顯 著 水 準，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乳 酸 值 變 化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1 6）。  

表 4 - 1 6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乳 酸 值 變 化 之 差 異  

名 稱（ 單 位 ） 組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P 值  

減 重 前

（ m m o l）  

得 獎 組  5  1 0 . 7 3  1 . 5 8  
1 . 3 3 4  . 2 1 9  

未 得 獎 組  5  9 . 5 9  1 . 0 6  

減 重 中

（ m m o l）  

得 獎 組  5  9 . 0 5  2 . 4 4  
- . 3 7 1  . 7 2 0  

未 得 獎 組  5  8 . 6 1  1 . 0 9  

減 重 後

（ m m o l）  

得 獎 組  5  8 . 3 4  2 . 6 6  
- . 5 5 0  . 5 9 8  

未 得 獎 組  5  9 . 2 5  2 . 5 7  

五 、 作 用 功 率 （ 第 一 回 ）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為 42 . 0 7 ＋

－ 7 . 0 8，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為 37 . 5 1 ＋

－ 5 . 5 0，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1. 1 3 8。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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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5 . 3 8 ＋

－ 9 . 4 2，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降 低 為

35 . 4 2 ＋

－ 8 . 5 9，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 0 0 7。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降 低 為 3 1 . 4 0 ＋

－ 1 0 . 1 1，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降 低 為 31 . 7 9 ＋

－ 4 . 5 2，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 . 0 8 0。 雖 然 獲 獎 選 手 在 減 重 期 間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減 少 的 情 況 比 未 獲 獎 選 手 來 的 多 ， 但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分 析

後 ，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變 化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1 7）。  

表 4 - 1 7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變 化 之 差 異  

名 稱（ 單 位 ） 組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P 值  

減 重 前 （ J） 
得 獎 組  5  4 2 . 0 7  7 . 0 8  

1 . 1 3 8  . 2 8 8  
未 得 獎 組  5  3 7 . 5 1  5 . 5 0  

減 重 中 （ J） 
得 獎 組  5  3 5 . 3 8  9 . 4 2  

- . 0 0 7  . 9 9 5  
未 得 獎 組  5  3 5 . 4 2  8 . 5 9  

減 重 後 （ J） 
得 獎 組  5  3 1 . 4 0  1 0 . 1 1  

- . 0 8 0  . 9 3 9  
未 得 獎 組  5  3 1 . 7 9  4 . 5 2  

六 、 作 用 功 率 （ 第 二 回 ）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為 34 . 4 1 ＋

－ 2 . 8 9，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為 29 . 6 6 ＋

－ 2 . 7 4，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2. 6 6 0（ p＜ . 0 5），所 以 在 減 重 前 的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上 獲 獎 選 手 有 顯 著 的 比 未 獲 獎 選 手 來 的 高 。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降 低 為 31 . 5 8 ＋

－ 6 . 4 9，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降 低 為 2 7 . 4 4 ＋

－ 2 . 6 2，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1. 3 1 9 。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降 低 為

24 . 5 8 ＋

－ 6 . 5 9 ，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降 低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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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5 8 ＋

－ 2 . 2 2，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 6 4 1。 雖 然 獲 獎 選

手 在 減 重 期 間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比 未 獲 獎 選 手 來 的 多 ，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分 析 後，在 減 重 前 有 達 顯 著 水 準，在 減 重 中 及 減 重

後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4- 1 8）。  

表 4 - 1 8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變 化 之 差 異  

名 稱 （ 單 位 ） 組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P 值  

減 重 前 （ J）  
得 獎 組  5  3 4 . 4 1  2 . 8 9  

2 . 6 6 0
＊

 . 0 2 9  
未 得 獎 組  5  2 9 . 6 6  2 . 7 4  

減 重 中 （ J）  
得 獎 組  5  3 1 . 5 8  6 . 4 9  

1 . 3 1 9  . 2 2 4  
未 得 獎 組  5  2 7 . 4 4  2 . 6 2  

減 重 後 （ J）  
得 獎 組  5  2 4 . 5 8  6 . 5 9  

- . 6 4 1  . 5 3 9  
未 得 獎 組  5  2 6 . 5 8  2 . 2 2  

＊  p＜ . 0 5  

七 、 飲 食 熱 量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飲 食 熱 量 為 14 2 1 . 4 0 ＋

－ 7 0 7 . 3 4  k c a l，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前 的 飲 食 熱 量 為 1 9 1 2 . 8 0 ＋

－ 9 0 6 . 6 8  k c a l，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 9 5 6。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飲 食 熱 量 降

低 為 13 3 0 . 8 0 ＋

－ 4 0 2 . 1 5  k c a l，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中 的 飲 食 熱 量

降 低 為 15 6 7 . 4 0 ＋

－ 7 9 8 . 3 8  k c a l，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 5 9 2。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飲 食 熱 量 降 低 為 81 8 . 7 0 ＋

－ 4 1 9 . 1 0  

k c a l， 未 獲 獎 選 手 減 重 後 的 飲 食 熱 量 降 低 為 14 1 8 . 4 0 ＋

－

1 1 5 9 . 2 5  k c a l，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後 t值 為 -1 . 0 8 8。 雖 然 獲 獎

選 手 在 減 重 期 間 飲 食 熱 量 減 少 的 情 況 比 未 獲 獎 選 手 來 的 多 ，

但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分 析 後，未 達 顯 著 水 準，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飲 食 熱 量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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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9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獲 獎 選 手 飲 食 熱 量 變 化 之 差 異  

名 稱（ 單 位 ） 組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P 值  

減 重 前

（ k c a l ）  

得 獎 組  5  1 4 2 1 . 4 0  7 0 7 . 3 4  
- . 9 5 6  . 3 6 7  

未 得 獎 組  5  1 9 1 2 . 8 0  9 0 6 . 6 8  

減 重 中

（ k c a l ）  

得 獎 組  5  1 3 3 0 . 8 0  4 0 2 . 1 5  
- . 5 9 2  . 5 7 0  

未 得 獎 組  5  1 5 6 7 . 4 0  7 9 8 . 3 8  

減 重 後

（ k c a l ）  

得 獎 組  5  8 1 8 . 7 0  4 1 9 . 1 0  

- 1 . 0 8 8  . 3 0 8  
未 得 獎 組  5  1 4 1 8 . 4 0  

1 1 5 9 . 2

5  

 

第 四 節  檢 測 中 運 動 強 度 之 變 化  

    心 跳 值 是 本 研 究 檢 測 運 動 強 度 的 依 據 ， 選 手 減 重 前 摸 擬

比 賽 的 心 跳 數 為 1 6 7 . 3 0
＋

－ 8 . 5 9 b e a t s ． m i n
- 1 ， 減 重 前 的 最 高 心

跳 為 1 7 4 . 5 0
＋

－ 9 . 3 3  b e a t s． m i n
- 1，減 重 中 的 最 高 心 跳 為 1 7 4 . 6 0

＋

－

1 9 . 4 4  b e a t s ． m i n
- 1 ， 減 重 後 的 最 高 心 跳 為 1 6 7 . 1 0

＋

－ 1 2 . 7 2  

b e a t s． m i n
- 1。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F 值 為 .8 8 5，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的 最 高 心 跳 並 無 顯 著

差 異，表 示 本 研 究 運 動 強 度 與 比 賽 強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表 4- 2 0、

表 4 - 2 1）。 減 重 期 間 最 高 心 跳 變 化 如 圖 4- 1。  

 

表 4 - 2 0   減 重 期 間 最 高 心 跳 之 變 化 （ N ＝ 1 0 ）  

名 稱 （ 單 位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心 跳  

（ b e a t s ． m i n
- 1 ） 

 摸 擬 比 賽   1 6 7 . 3 0  8 . 5 9  

減 重 前  1 7 4 . 5 0  9 . 3 3  

減 重 中  1 7 4 . 6 0      1 9 .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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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重 後  1 6 7 . 1 0   1 2 . 7 3  

 

表 4 - 2 1   減 重 期 最 高 心 跳 之 變 化     （ N＝ 1 0）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值  P 值  

組 間  3 7 0 . 0 6 7  2  6 . 0 8 3  . 8 8 5  . 4 2 4  

組 內  5 6 4 5 . 8 0 0  2 7  2 0 9 . 1 0 4    

總 和  6 0 1 5 . 8 6 7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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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減 重 期 間 最 高 心 跳 變 化 情 形  

第 五 節  討 論 柔 道 選 手 減 重 期 間 身 體 組 成 之 變 化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在 減 重 期 間 選 手 的 身 體 組 成 之 變 化 ： 體

重 如 圖 4- 2、體 脂 肪 百 分 比 如 圖 4- 3、基 礎 代 謝 率 如 圖 4- 4、身

體 總 水 量 如 圖 4- 5及 肌 肉 重 如 圖 4- 5在 研 究 階 段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特 別 的 是 在 減 重 期 間 體 脂 肪 百 分 比 ， 是 有 不 減 反 增 的 現

象 ， 雖 然 獲 獎 選 手 在 減 重 期 間 脂 肪 百 分 比 減 少 的 情 況 比 未 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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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選 手 來 的 多 ， 但 經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分 析 後 ， 仍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這 與 選 手 及 教 練 想 要 的 結 果 是 相 反 的 ， 減 重 的 目 的 是 要

降 低 體 脂 肪 ， 增 加 肌 肉 重 量 以 維 持 體 型 優 勢 ， 這 結 果 跟 身 體

組 成 其 他 部 分 減 少 及 運 動 訓 練 型 態 有 關 ， 因 在 減 重 期 間 選 手

的 訓 練 課 表 只 有 安 排 二 次 30分 鐘 的 長 距 離 跑 步 ， 其 餘 皆 是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的 無 氧 運 動 ， 所 以 體 脂 肪 並 未 減 少 以 致 造 成 體 重

下 降 而 體 脂 肪 百 分 比 反 而 增 加 的 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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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男 子 柔 道 選 手 減 重 期 間 體 重 變 化 曲 線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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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男 子 柔 道 選 手 減 重 期 間 脂 肪 百 分 比 變 化 曲 線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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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男 子 柔 道 選 手 減 重 期 間 基 礎 代 謝 值 變 化 曲 線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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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男 子 柔 道 選 手 減 重 期 間 身 體 總 水 分 變 化 曲 線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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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男 子 柔 道 選 手 減 重 期 間 肌 肉 重 量 變 化 曲 線 圖  

 

 

 



 44 

第 伍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第 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柔 道 選 手 在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下 及 飲 食 控 制

的 減 重 期 間 其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 第 一 回 作 用 功 率 及 身 體 組 成 ，

並 不 會 造 成 顯 著 影 響 。 就 獲 獎 選 手 與 未 獎 選 手 之 比 較 ， 亦 是

如 此 ， 對 恢 復 後 第 二 回 作 用 功 率 是 有 顯 著 影 響 。 因 此 柔 道 選

手 在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及 飲 食 控 制 下 進 行 減 重 是 可 以 進 行 的 。  

 

                    第 二 節 建 議  

1 .  避 免 在 高 溫 的 環 境 下 進 行 脫 水 性 的 減 重 方 式 。  

2 .  使 用 藥 物 減 重 ， 是 不 正 確 的 方 法 。  

    柔 道 是 一 項 以 體 重 分 級 的 運 動 ， 如 何 以 科 學 方 式 在 不 影

響 選 手 的 健 康 及 減 低 運 動 能 力 情 形 下 進 行 減 重 ，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課 題 。 如 何 界 定 理 想 的 賽 前 體 重 、 減 重 期 間 的 營 養 補 充 及

訓 練 方 式 ， 都 有 待 未 來 更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與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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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u s s t r e n g t h  a n d  e n d r a n c e ,  r a t i n g s  o f  p e r c e i v e d  

e x e r t i o n ,  a n d  t o t a l  b o d y  w a t e r  i n  c o l l e g e  w r e s t l e r s .  

P e r c e p t u a l  a n d  M o t o r  S k i l l s ,  8 7 ,  9 7 5 - 9 7 8 .  

 

 

 

 

 

 

 

 

 

 

 

 


